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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委員葉大華、紀惠容、林國明

就被彈劾人洪幸為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下稱臺東地院）前主任調查保

護官，於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25 日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

士林地院）姜麗香法官委託訪視安

置於 A 安置機構之被害人甲男，

因而知悉 A 安置機構○○○林○

○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惟其竟將

職務上取得包含被害人甲、乙男等

應秘密資料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個

人資料，無正當理由洩漏予無知悉

權限之林○○，導致公眾喪失對其

職位之尊重及執行職務之信賴。被

彈劾人姜麗香法官於○年間將甲男

裁定安置於 A 安置機構，惟經洪

幸、士林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G

訪視後，未衡酌臺東地院少年調查

保護官 D 提供訊息，而未保持客

觀中立態度，悖於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等相關法令，出具法官意見書不

贊成本案通報，致令 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始在 D 的堅持下完成通報

，且其亦將製作法官意見書透露予

與本案無關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侯

弘偉法官，顯未能謹守職務分際謹

言慎行，上開行為已違反法官倫理

規範，損及人民對司法形象之信賴

。被彈劾人侯弘偉法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因姜麗香法官告知，知悉

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嗣後

卻與有案在身之林○○，以通訊軟

體 LINE 頻繁接觸，甚至提供法律

諮詢意見，另亦遭檢察官以涉嫌洩

密簽分他字案偵辦，其違失行為顯

已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司法形

象。核其等 3 人違失事證明確，情

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 1 

二、監察委員張菊芳、趙永清、林郁容

、王麗珍就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擔任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兼庭長，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

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

餐敘、會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餽

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與涉訟當

事人有不當接觸往來情事。以上各

節，均有損法官之獨立、公正、中

立、廉潔、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

嚴與職務信任，事證明確，核有重

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 15 

三、監察委員蔡崇義、陳景峻就由國防

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之「

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負責

該工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前

上校工程參謀官陳其麟向承攬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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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公司暗示新屋有裝潢需求，共收

受衛浴設備等價值新臺幣 18 萬

5,912 元之物品，核有重大違失，

爰依法提案彈劾 ·························· 32 

糾  正  案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為

衛生福利部 106 年修正「兒童遊戲

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過程未做好

政策影響評估及宣導，疏未考量市

場檢驗量能及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

內完成備查之執行能力，即冒然強

制實施兒童遊戲場設施應取得財團

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

之檢驗機構所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

，及規範修正前已設置者，亦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

）內完成備查程序，致 110 年爆發

全國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

之亂，引發廣大民怨。據本院調查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共融旋轉盤

」案及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瞭解，檢

驗標準認定不一、法規未與時俱進

、檢驗機構擔心停權而限縮解釋等

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之連鎖效應

，衛生福利部怠忽職守未事前預防

，以致爭議蔓延擴大，嚴重影響兒

童遊戲權益，確有違失，爰依法提

案糾正 ····································· 41 

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雲林縣政

府同意張○○及其配偶陳○○得以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

計畫，惟未落實施工檢查，對於違

規事實之認定又未能切合實際，衍

生後續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

事，招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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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委員葉大華、紀惠容、林國

明就被彈劾人洪幸為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前主任

調查保護官，於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25 日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下稱士林地院）姜麗香法官委

託訪視安置於 A 安置機構之被害

人甲男，因而知悉 A 安置機構○

○○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

，惟其竟將職務上取得包含被害

人甲、乙男等應秘密資料及其他

依法受保護之個人資料，無正當

理由洩漏予無知悉權限之林○○

，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

及執行職務之信賴。被彈劾人姜

麗香法官於○年間將甲男裁定安

置於 A 安置機構，惟經洪幸、士

林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G 訪視後

，未衡酌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

官 D 提供訊息，而未保持客觀中

立態度，悖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等相關法令，出具法官意見書不

贊成本案通報，致令 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始在 D 的堅持下完成通

報，且其亦將製作法官意見書透

露予與本案無關之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侯弘偉法官，顯未能謹守職

務分際謹言慎行，上開行為已違

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人民對司

法形象之信賴。被彈劾人侯弘偉

法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因姜麗香

法官告知，知悉林○○為性侵害

犯罪嫌疑人，嗣後卻與有案在身

之林○○，以通訊軟體 LINE 頻

繁接觸，甚至提供法律諮詢意見

，另亦遭檢察官以涉嫌洩密簽分

他字案偵辦，其違失行為顯已違

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司法形象

。核其等 3 人違失事證明確，情

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院台業壹字第 1110731140 號 

 

主旨：公告監察委員葉大華、紀惠容、林國

明就被彈劾人洪幸為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下稱臺東地院）前主任調查保護

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經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姜麗香法

官委託訪視安置於 A 安置機構之被

害人甲男，因而知悉 A 安置機構○

○○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惟

其竟將職務上取得包含被害人甲、乙

男等應秘密資料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

個人資料，無正當理由洩漏予無知悉

權限之林○○，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

位之尊重及執行職務之信賴。被彈劾

人姜麗香法官於○年間將甲男裁定安

置於 A 安置機構，惟經洪幸、士林

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G 訪視後，未

衡酌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D 提

供訊息，而未保持客觀中立態度，悖

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令，出

具法官意見書不贊成本案通報，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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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始在 D 的堅持

下完成通報，且其亦將製作法官意見

書透露予與本案無關之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侯弘偉法官，顯未能謹守職務分

際謹言慎行，上開行為已違反法官倫

理規範，損及人民對司法形象之信賴

。被彈劾人侯弘偉法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因姜麗香法官告知，知悉林○

○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嗣後卻與有

案在身之林○○，以通訊軟體 LINE

頻繁接觸，甚至提供法律諮詢意見，

另亦遭檢察官以涉嫌洩密簽分他字案

偵辦，其違失行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

規範，損及司法形象。核其等 3 人違

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

經審查決定彈劾成立。  

依據：監察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監察院 111 年 8 月 4 日彈劾案審查會

審查決定：「洪幸、姜麗香、侯弘

偉，彈劾均成立」。  

二、 相關附件：  

(一) 111 年 8 月 4 日劾字第 15 號彈劾

案文。  

(二) 111 年 8 月 4 日劾字第 15 號彈劾

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 

 

彈劾案文  

壹、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洪 幸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

護官（任期：自 108 年 1 月

31 日至 110 年 5 月 4 日），

簡任 10 職等；現任該院少年

調查官  

姜麗香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任期

：自 91 年 8 月 19 日迄今） 

侯弘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任期

：自 106 年 9 月 7 日迄今） 

貳、案由：被彈劾人洪幸為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下稱臺東地院）前主任調查保護官

，於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25 日經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姜麗

香法官委託訪視安置於 A 安置機構之被

害人甲男，因而知悉 A 安置機構○○○

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惟其竟將

職務上取得包含被害人甲、乙男等應秘

密資料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個人資料，

無正當理由洩漏予無知悉權限之林○○

，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及執行

職務之信賴。被彈劾人姜麗香法官於○

年間將甲男裁定安置於 A 安置機構，惟

經洪幸、士林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G 訪

視後，未衡酌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D 提供訊息，而未保持客觀中立態度，

悖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令，出

具法官意見書不贊成本案通報，致令 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始在 D 的堅持下完成

通報，且其亦將製作法官意見書透露予

與本案無關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

高雄地院）侯弘偉法官，顯未能謹守職

務分際謹言慎行，上開行為已違反法官

倫理規範，損及人民對司法形象之信賴

。被彈劾人侯弘偉法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因姜麗香法官告知，知悉林○○為性

侵害犯罪嫌疑人，嗣後卻與有案在身之

林○○，以通訊軟體 LINE 頻繁接觸，

甚至提供法律諮詢意見，另亦遭檢察官

以涉嫌洩密簽分他字案偵辦，其違失行

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司法形

象。核其等 3 人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

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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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彈劾人洪幸於 108 年 1 月 31 日起

，至 110 年 5 月 4 日止，擔任臺東地

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主任調查保

護官（附件 1，頁 5-16）。洪幸於下

表 1 至 3 所示時間，故意將職務上知

悉被害人甲男（被害人真實姓名資料

及本案代稱一覽表，見附件 2，頁 73

，以下均同）、乙男之相關資訊、公

文書及書面資料，洩漏予無知悉權限

之犯罪嫌疑人林○○，並將少年調查

保護官訪視少年之相關資訊，以及少

年調查保護官 D 依法受保護之個人

資料，故意洩漏並提供予林○○，以

查察 D 有無差假申報不實，顯有重

大違失：  

(一) 洪幸擔任臺東地院主任調查保護

官期間，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等

相關法令，綜理並督導臺東地院

調查保護室之少年調查及保護事

務，為受有俸給之文職公務員。

林○○於○年○月間起至○年○

月○日止，擔任址設○○縣○○

市之 A 安置機構○○，負責照顧

及管理受各地方法院及行政機關

委託安置之兒童及少年。甲男（

○年○月生）於○年○月○日，

經士林地院少年法庭姜麗香法官

裁定安置於 A 安置機構；乙男（

○年○月生）前經○○縣政府安

置於 A 安置機構，並於○年○月

○日，經○○地院少年法庭法官

裁定交付保護管束。  

(二) 林○○於○年初至○年○月○日

間，對甲男涉犯○○○○、○○

及○○等罪嫌（林○○對甲男所

犯上開罪嫌，業經另案提起公訴

，附件 3，頁 74-87），○○○○

○○○○○○，○○○○○○○

○○○○○○○○，○○○○○

○○○○○○○○○○○○○○

○○○○○○；Bl 另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告知甲男於士林地院之少

年調查保護官 G。姜麗香經 G 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告知前情後，旋

即委託洪幸於同日前往 A 安置機

構訪視甲男，查明甲男○○○○

○○○○○○○○○有無緊急庇

護之必要。洪幸明知其係因具少

年調查保護官之職權，姜麗香始

委託其前往 A 安置機構訪視甲男

，故其訪視甲男○○○○○○○

○○○○○○○○○○○○○○

○○○○○○○○○○○○○○

○○○○○○○○之相關資訊、

公文書、書面資料等，均屬國防

以外應秘密事項，公務員依法有

保密義務，亦明知林○○為犯罪

嫌疑人，無知悉上開國防以外秘

密之權限，竟仍故意於表 1 所示

時間，將表 1「洪幸傳送予林○○

之內容」欄位所載之應秘密事項

，以 LINE（通訊軟體，下同）洩

漏予無閱讀權限之林○○。 

      表 1 （略）  

(三) 林○○於○年初至○年○月間對

乙男涉犯○○○罪嫌（林○○對

乙男所犯上開罪嫌，業經另案提

起公訴，附件 3，頁 74-87），經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依法通報

；乙男並因此逃離 A 安置機構，

而由臺東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黃

○○負責調查此事，洪幸因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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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業務而知悉上情。洪幸

既知乙男為臺東地院少年法庭保

護管束之個案，且乙男○○○○

○○○之通報表、黃○○訪視乙

男之內容及黃○○據此作成之觀

護工作輔導紀錄，依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 83 條之 1 規定，不得無故

提供予他人，且均屬國防以外應

秘密事項，公務員依法有保密義

務，竟無正當理由接續於表 2 所

示時間，將表 2「洪幸傳送予林○

○之內容」欄位所載之應秘密事

項，以 LINE 洩漏予無閱讀權限之

林○○。  

      表 2 （略）  

(四) 洪幸明知少年調查保護官訪視少

年之訪視紀錄、調查報告、少年

身分證字號、生日、姓名等個資

及繫屬於少年法庭之案號等資訊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之 1

規定，不得無故提供予他人，且

均為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公務

員依法有保密義務。又洪幸與林

○○均明知 D 之差勤紀錄、住家

門牌及車牌號碼等，屬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2 條之個人資料，非有

特定目的不得蒐集、利用。詎洪

幸與林○○因與 D 有嫌隙，其等 2

人為私下調查 D 是否有假借訪視

少年為由，申報出差不實等情，

洪幸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

無故提供少年有關資料之故意，

並與林○○意圖為損害 D 之利益

，共同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

他人個人資料之故意，由洪幸接

續於附表 3 所示時間，將附表 3「

洪幸與林○○討論內容」欄位中

所載少年有關資料、國防以外應

秘密事項及 D 個人資料等資訊，

以 LINE 洩漏予林○○，足生損害

於 D。嗣洪幸與林○○蒐集取得附

表 3 所載之資訊後，另共同基於

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

料之故意，由林○○於 109 年 9

月 1 日，佯為司法志工人員，致

電受 D 調查之少年○○○，以打

探 D 是否確實依申報出差之時間

前去訪視少年；林○○並接續於

109 年 9 月 11 日、14 日、15 日等

3 日，以在 D 位於○○縣○○市之

住處外安裝行車紀錄器錄影之方

式，竊錄 D 在其住處之出入，比

對 D 之差假紀錄是否如實，而以

此方式違法利用 D 之個人資料，

足生損害於 D。 

      表 3 （略）  

(五) 以上事實，經司法院以洪幸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臺東

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

檢察官提起公訴，認有公務員懲

戒法第 2 條第 1 款應付懲戒事由

，依同法第 24 條第 l 項規定，移

請本院審查（附件 1，頁 1）。 

二、 被彈劾人姜麗香違背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上司法人員通報義務規定，未持平

公正衡酌所取得訊息，即出具決行意

見及法官意見書，不贊成通報，導致

G 於 109 年 9 月 4 日因 D 堅持始完

成法定通報，復將其出具有利於犯罪

嫌疑人林○○之法官意見書告知與案

件無關之侯弘偉法官，未能謹守職務

分際謹言慎行，顯有重大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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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姜麗香於 83 年 12 月起於臺東地

院擔任候補法官，現為士林地院

法官（附件 6，頁 250-258）。109

年 8 月 22 日甲男返回 A 安置機構

後告知○○○○○○○○○後，

○○○○，為林○○所知悉，林

○○遂於 109 年 8 月 24 日晚間要

求甲男向 B1 澄清，並逼迫甲男寫

澄清書，甲男不從，遂遭林○○

徒手毆打○○○○○○○○○○

，使甲男受有下顎紅腫挫傷、脖

子擦挫傷等傷害。  

(二) 109 年 8 月 25 日，甲男告知 B1 上

情，B1 分別於 14 時許、16 時許 2

度致電士林地院 G 少年調查保護

官告知上情，G 並將此事告知姜麗

香（附件 8，頁 275）。姜麗香於

同日 18 時許欲通過公務系統聯繫

洪幸，因已屬下班時間，無人接

聽，遂將甲男伯父 B1 所告知甲男

有遭林○○○○○○○等事，輾

轉告知任職於高雄地院侯弘偉法

官，並請侯弘偉協助聯繫，侯弘

偉於學習司法官時期，曾受姜麗

香指導，且曾任職於臺東地院，

故允諾協助姜麗香與洪幸取得聯

繫（附件 9，頁 305）。  

(三) 109 年 8 月 25 日 18 時 30 分許，

洪幸接受姜麗香委託至 A 安置機

構訪視甲男，甲男雖告知上情，

惟洪幸質疑甲說詞（後略）。  

(四) 109 年 8 月 26 日，甲男搬離 A 安

置機構，15 時許 G 與臺東地院少

年調查保護官 D 及 A1、甲男在火

車站會合，G 開車帶 D、A1 開車

帶甲男，雙方抵達甲男租屋處，

由 G 詢問甲男疑似遭性侵害過程

，並製作輔導紀錄（附件 8，頁 275- 

290）。  

(五)109 年 8 月 27 日 0 時許，D 以

LINE 告知姜麗香法官，○○○○

○○○○○○○○○○○○（附

件 11，頁 320）。同日，G 則檢附

上開輔導紀錄簽請姜麗香指示後

續處理；8 月 31 日，士林地院主

任調查保護官○○○擬具意見，

請機構或保護官依規定通報。109

年 9 月 4 日，姜麗香竟未持平衡

酌所有取得訊息，而違背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上責任通報義務，核

定決行意見及出具法官意見書，

表示個人不贊成通報，雖仍請保

護官本於自己職務上確信意見辦

理（附件 8，頁 274），惟 G 囿於

法官意見遂未辦理通報。 

(六) （略）。  

(七) （略）。  

(八) 109 年 11 月份，姜麗香與侯弘偉

法官討論另案之際，竟假設本案

承辦檢察官諮詢侯弘偉法官時，

請侯弘偉法官可以提醒檢察官調

閱士林地院報告（附件 16，頁

455），將其作成有利於林○○之

法官意見書，告知與案件無關之

侯弘偉法官。  

三、 被彈劾人侯弘偉於 109 年 8 月 25 日

知悉本案後，陸續與林○○傳遞訊

息，或予以寬慰，或附和林○○委

任律師寫好意見，形同給予法律諮

詢意見，另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

將與 G 通報內容相似之內容以 LINE

告知林○○，未能謹守職務分際謹



監察院公報【第 3287 期】 

‧6‧ 

言慎行，均有重大違失。 

(一) 侯弘偉於 100 年 9 月起於臺東地

院擔任候補法官，現為高雄地院

法官（附件 18，頁 468-474）。

109 年 8 月 25 日晚間，因姜麗香

告知，侯弘偉知悉○○○○○○

○○○○○○○等事，並自 109

年 8 月 26 日起，陸陸續續於 8 月

26 日、9 月 8 日、10 月 12 日、11

月 3 日、11 月 7 日，接收林○○

以 LINE 所傳訊息，或為寬慰林○

○，或順著林○○律師寫好意見

，給予正向回應（附件 15、附件

16，頁 412-462）。侯弘偉亦取得

由林○○製作之 109 年 10 月 8 日

A 安置機構陳○○於臺東縣政府開

會說明之簡報，內容多涉及林○

○對甲男、乙男行為之申辯。  

(二) 109 年 10 月 12 日，林○○傳訊：

「（略）」，侯弘偉竟回以：「

（略）」，與 G 通報內容高度相

似，侯弘偉涉嫌對林○○揭露職

務上知悉之非公開訊息，遭臺東

地檢署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罪嫌，簽分他字案偵辦（附件

19，頁 475-476）。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被彈劾人洪幸部分：  

(一) 按違失行為時有效之 89 年 7 月 19

日修正公布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

（註 1）規定：「公務員應……依

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第 4 條（註 2）規定：「公務員

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

，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

事務，均不得洩漏。」、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

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

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

保密。」、「少年調查官與少年

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倫理規範」

（下稱調保官倫理規範）第 12 點

規定：「調查保護官執行職務時

，應尊重兒童、少年、當事人、

關係人及其家庭之隱私，恪守少

年事件及家事事件不公開及相關

保密之規定，不得揭露或利用因

職務所知悉之非公開訊息。除公

務以外，不討論或評論承辦之案

件。」、兒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兒童之隱私、家庭、

住家或通訊不得遭受恣意或非法

干預，其榮譽與名譽亦不可受非

法侵害。」是以法院之少年調查

保護官，除應遵守法令，對公務

機密事件不得洩漏外，更應特別

維護性侵害被害人及兒少隱私權

，恪遵少年事件保密之倫理規範

，不得恣意輕率，有虧職守。  

(二) 甲男、乙男均是性侵害犯罪被害

人，洪幸卻恣意將上述表 1、表 2

中甲男、乙男與性侵害有關而應

秘密事項，以 LINE 洩漏予無閱讀

權限之林○○，林○○為性侵害

之犯罪嫌疑人，侵害被害人隱私

權危害至鉅，顯有重大違失。  

(三) 另就表 3 之少年之訪視紀錄、調

查報告、少年身分證字號、生日

、姓名等個資，及繫屬於少年法

庭之案號等資訊，洪幸竟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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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隱私，無正當理由以 LINE 洩

漏予無閱讀權限之林○○，顯已

違反少年事件因職務知悉之非公

開資訊不得揭露之調保官倫理規範

要求；另就 D 之差勤紀錄、住家門

牌及車牌號碼，均屬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2 條之個人資料，依法應受保

護，亦無端洩漏予林○○，而洪幸

洩漏此等應秘密資料，竟僅係為私

下調查 D 是否有假借訪視少年為由

，而申報出差不實，顯非出於正當

合法目的，核有重大違失。復據洪

幸於本院詢問時表示：「（問：（

請調查官提示起訴書）有關臺東地

檢署 110 年度偵字第 1127 號、110

年度偵字第 1485 號檢察官起訴書內

容，是否曾經看過？是否就起訴書

所載犯罪事實，均予坦承？）答：

有看過。均承認。」（附件 20，頁

478）業已全部坦承其違失行為。 

(四) 洪幸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

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第 4

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2 條第

1 項、保官倫理規範第 12 點、兒

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第 1 項等規定

，而違反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

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

均不得洩漏之旨，且其將甲、乙

男有關性侵害犯罪被害之相關資

料、其他少年應保密資料，以及 D

依法受保護之個人資料，基於袒

護、報復或查勤等非合法正當目

的，洩漏予無知悉權限之林○○

，行事恣意輕率，已導致公眾喪

失對其職位之尊重及執行職務之

信賴，違失行為情節重大。 

二、 被彈劾人姜麗香部分：  

(一) 按法官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

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

倫理規範第 2 條規定：「法官為

捍衛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維護

法治，保障人權及自由，應本於

良心，依據憲法及法律，超然、

獨立從事審判及其他司法職務。

」、第 3 條規定：「法官執行職

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

，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

之行為。」、第 5 條規定：「法

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

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

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是以

法官行事應恪遵法律，並保持客

觀中立態度，謹言慎行，不得損

及人民對司法形象之信賴。 

(二)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第 1 項

規定，司法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

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之通報義

務，係考量「任何人知有疑似性

侵害情事發生，本諸個人良知，

原即應通報有關單位，以保障社

會及個人人身安全，……，惟目

前各單位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情況未盡理想，為避

免因單位內部通報層級延誤時效

，且為落實通報制度，及時提供

被害人各項後續服務，爰參採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及……家

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草案第 48 條規

定，於第 1 項明定通報時限及通

報義務人；修正第 1 項，將司法

人員……列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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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通報人」（94 年 2 月 5 日、

104 年 12 月 23 日立法理由參照）

。該規定並未限縮適用之司法人

員，且不因其他通知義務人而免

除通報責任。又為避免單位內部

通報層級延誤時效，倘司法人員

於知悉疑有性侵害情事，即無賦

予個人審酌裁量是否通報之空間

。前開規定亦未將「案發時被害

人之年齡」列為是否進行責任通

報之要件，故司法人員於知悉少

年有遭受性侵害、性猥褻或虐待

事件時，均須依前開規定進行責

任通報，不因案發時少年已滿 18

歲而免除通報責任。  

(三) 109 年 8 月 25 日 18 時許，姜麗香

欲透過侯弘偉聯繫洪幸時，併將

甲男伯父 B1 所告知○○○○○○

○○○○○○○事項，告知侯弘

偉，按「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

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下稱聯

繫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少年法院、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

護官與相關機關之聯繫，得以書

面、電話、傳真、資訊網路或其

他適當方式為之。但請求或提供

少年事件有關資料時，應以公文

或經由機關授權之查詢系統為之

。」姜麗香欲透過侯弘偉法官取

得洪幸聯繫方式，尚非聯繫辦法

所禁止，然依本條項但書規定，

為維護少年事件中少年隱私，提

供少年事件有關資料，應僅能以

公文或機關授權之查詢系統為之

，故姜麗香將甲男伯父 B1 所告知

內容透露予侯弘偉，作法已有違

誤。從而，姜麗香為聯繫洪幸，

而於聯繫過程中對侯弘偉透露甲

男伯父 B1 所告知內容，顯已違反

上開聯繫辦法規定（另因姜麗香

透露內容，將影響侯弘偉違失行

為之評價，詳見後述）。 

(四) 109 年 9 月 4 日，姜麗香對於 G 檢

附輔導紀錄之簽文中，核定決行

意見：「依現有資料、證據及其

他一切情狀，法官個人不贊成通

報，理由詳如法官意見書所載，

並請保護官依照意見書第 9 點本

於自己職務上確信意見辦理，並

轉達少年自己可以獨立通報的意

旨」等語，即明確表示姜麗香法

官個人意見為不贊成通報，另依

其法官意見書所載，不贊成通報

理由主要係以：審判實務上，

孩子說謊是司空見慣的事，本件

少年即使不是為了免除安置而說

謊，也有可能因為其他我們所不

知道的理由而說謊、少年語焉

不詳、說詞反覆，通報結果仍會

判定不成立，且一旦通報會使家

園主任受到重大傷害、家園陷入

重大危機，少年將擔負誣告罪責

，法院通報人員須負國賠責任、

少年在刑法上已成年，可以自

行通報、洪主任詢問少年要想

清楚不要亂指控，無任何不是。

惟查：  

1. 法官檢閱少年調查保護官所檢

陳與少年有關資料、輔導紀錄

後，提具法官意見書，載述對

少年事件之看法或處理方式，

當屬法官為貫徹職務、履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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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所在，無可非議，故姜麗香

就 G 簽陳輔導紀錄，出具法官

意見書，並無疑義。且依調保

官倫理規範第 3 點規定：「調

查保護官應依據法令受法院、

庭長及法官之指揮監督……」

，少年調查保護官本須受法官

指揮，則基於層級監督體制，

法官出具之意見書，將對所屬

之少年調查保護官，如何決定

後續相關處置作為，產生一定

拘束力。  

2. （略）  

3. 然查，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責任通

報義務，只要義務人於職務上

知悉被害人疑似遭受性侵害時

，即須行通報，而沒有任何的

裁量空間，前已述及。至於通

報是否應考量被害人意願，在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前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 6 條之 2 規定：「

前項通報之內容，應徵得被害

人……之同意」確有所據，但

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既已刪

除此項規定，故在實務上，除

非有格外堅強理由，例如被害

人以自殺要脅不得通報，否則

被害人意願、被害人得自行通

報云云，均非可酌量而不予通

報因素。故而姜麗香法官意見

書、、之理由，誠有疑

問。 

4. 姜麗香法官意見書之理由，

及在本院詢問（附件 22，頁

490-495）後提供書面之說明書

（附件 14，頁 340-345），均指

出尚須衡酌錯誤通報使指控人

負擔誣告罪責，以及通報人員

需負擔國家賠償責任等爭議，

惟此等爭議，本應由義務人履

行法定通報義務後，交由各司

法機關判斷，姜麗香從事司法

官工作，已逾 20 載，理應信賴

司法系統糾正、除錯機制，而

非僅考量錯誤通報所產生不良

後果，進而漠視被害人的聲音

，阻斷被害人尋求國家資源介

入協助之機會。故姜麗香此部

分主張，尚不可採。  

5. 更何況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設性侵

害防治中心，辦理下列事項：

……三、協助被害人就醫診療

、驗傷及取得證據。四、協助

被害人心理治療、輔導、緊急

安置及提供法律服務。……八

、其他有關性侵害防治及保護

事項。」各縣市社政主管機關

之組織職能，並非追訴犯罪，

被害人於通報後因各縣市社政

主管機關介入，可獲得國家資

源協助，社政主管機關也不具

有確認犯罪嫌疑人刑罰之權限

，故義務人履行通報義務，實

與是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並

無關連。而且，性侵害犯罪中

行為人與被害人，角色截然對

立，在疑似性侵害發生之際，

法官本應兼顧衡平犯罪行為人

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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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發聲權益，公正持平作

為，依法要求受其監督之少年

調查保護官通報，斷不可阻斷

被害人透過通報向社政主管機

關尋求協助之機會，事實上本

案甲男願意供述全部被害經過

，也是在臺東縣政府社會處介

入後才發生（附件 21，頁 487

）。就此而言，姜麗香說明書

提及為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或

縱使林○○有罪也僅是法官事

實認定錯誤云云（附件 14，頁

348-349），均不可採。  

6. 姜麗香說明書另主張 G 與士林

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意見不一

，故須表示意見等語（附件 14

，頁 376-377），然姜麗香在撰

寫法官意見書之前，於 109 年 8

月 27 日已收到臺東地院 D 傳遞

300 餘字的 LINE 訊息，○○○

○○○○○○○○○○○○○

○○○○（附件 11，頁 320）

，姜麗香本應有所警覺，惟其

仍於說明書內質疑 D 之立場，

顯然並非出於考量兒少之最佳

利益，未能持平公正地判斷其

所掌握的所有訊息。  

7. 綜上，姜麗香身為法官，對於

甲男疑似遭受性侵害事件，未

能持平公正判斷所掌握訊息，

竟以錯誤通報將生不良影響等

上開理由出具法官意見書，致

使所屬 G 未能即時依法通報，

阻斷被害人發聲及由社政主管

機關協助機會，實無足取。況

且根據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 107 年度鑑字第 14284 號判

決，即曾有少年調查保護官未

能依法通報而遭判決記過之懲

戒處分，司法院並發布相關函

令，要求司法人員履行通報義

務（附件 26，頁 527-531），姜

麗香違失行為顯屬重大，有依

法懲戒必要。  

8. 又 G 於 109 年 8 月 25 日訪視甲

男後，雖未即時通報，然根據

洪幸以 LINE 傳遞林○○內容（

附件 4-編號 8，頁 92）可知，G

之最初想法係依法通報，惟據

士林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表示

：「我們會很尊重姜法官判斷

。G 告訴我，姜法官要求她少

年疑似性侵不要讓別人知道，G

很困擾。南投案後，我們已明

確告訴保護官注意法定通報責

任。她跟我說，隔天去看少年

，因少年說詞不同，她也很擔

心。後來，G 27 日報告簽呈給

我，8 月 31 日休假完畢我馬上

批，批完給姜法官」（附件 23

，頁 499）等語，可知 G 或係

囿於法院內部層級監督，就訪

視甲男之輔導紀錄，仍須經法

官檢閱，則其於 109 年 9 月 4

日收受法官決行意見後，受限

於法院內部監督體制，未即時

通報，實難以苛責，且 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即因 D 之堅

持而補行通報，在內心衝突後

G 選擇依法而行，其延遲通報

之違失行為，難謂情節重大，

其整體行為所表現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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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須付懲戒以收懲儆之效。  

(五)（略）：  

1. （略）。  

2. 況且，姜麗香於 109 年 11 月份

與侯弘偉法官討論另案之際，

竟假設本案承辦檢察官諮詢侯

弘偉法官時，請侯弘偉法官可

以提醒檢察官調閱士林地院報

告，其於說明書中亦自承「向

侯法官提及有做成報告一事可

供調取」等語（附件 14，頁

371），顯已過度期望其作成有

利於林○○之法官意見書，能

在檢察官偵辦林○○刑事案件

中呈現，甚至在說明書中質疑

檢察官未調取工作紀錄而僅調

取 G 之訪視報告云云（附件 14

，頁 373），其行事作風有欠嚴

謹，未能謹言慎行，已損及司

法公正形象。  

(六) （略）  

(七) 綜上，姜麗香未恪遵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上義務通報規定，而以偏

頗觀點出具不贊成通報之法官意

見書，且未能謹言慎行，欲使有

利於林○○之法官意見書於檢察

官偵辦林○○刑事案件中呈現，

客觀上足以降低他人對法官之敬

意，導致公眾對法官失去信心，

並損及對司法之信賴，違失行為

重大，有懲戒必要。  

三、 被彈劾人侯弘偉部分：  

(一) 按法官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

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法官

倫理規範第 5 條規定：「法官應

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

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

及司法形象之行為。」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法官不得執行律師職

務，並避免為輔佐人。但無償為

其家庭成員、親屬提供法律諮詢

或草擬法律文書者，不在此限。

」法官倫理規範第 24 條第 1 項前

段所謂之「執行律師職務」，雖

我國律師法及相關法令均未予以

正面闡釋，惟依文義解釋，自指

相當於律師業務內容之法律服務

，即涵括該條項但書所定之法律

諮詢及草擬或審閱文件等行為（

原司法院職務法庭 103 年度懲字

第 6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法

官不得對家庭成員、親屬以外涉

案之人提供法律諮詢意見，並應

謹守其與朋友間往來分際，避免

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

互動行為。  

(二) 109 年 8 月 25 日 18 時許，侯弘偉

因姜麗香來電請求提供洪幸聯繫

方式時，透露甲男伯父 B1 所告知

內容，因而知悉林○○已涉及刑

事案件。根據侯弘偉於本院詢問

時提供之簡報檔、陳述意見文字

稿（附件 15、16，頁 412-462），

顯已自承於 109 年 8 月 26 日起，

與林○○間有頻繁接觸（下略）  

(三) 侯弘偉於本院詢問時表示：「我

覺得我需要再成長，經驗不足，

我就覺得他可憐，我應該要拿捏

這個分寸。有時候我會有疑問，

我在個案當中，會認識很多社工

、機構的人，他們有時候會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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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問題，但不回應，又好像很

清高」、「我自己會檢討，我是

看到 LINE 有來就打開。我知道我

應該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觸。」（

附件 9，頁 302-307）已坦承與林

○○接觸有違分際，另於陳述意

見文字稿（十三）（附件 16，頁

456-457）載述：「我跟他的對話

內容提到法律部分很少」、「…

…就順著賴律師寫的回覆林○○

，根本構不上有提供法律諮詢」

、「加上我們的訓練就是要無罪

推定原則，因此我當時希望對於

他到底有罪無罪，我也盡量保持

客觀不評價，就是給予他精神支

持，法律部分交給賴律師，關於

宗教精神支持部分交給我，所以

我在賴（按：LINE）上會叫他去

誦經等等，目的都是希望他可以

振作，所以會陪伴他安撫他」、

「……能理解我的動機跟初衷純

粹希望林○○不要自殺」等語，

誠以林○○身為安置機構主任，

侯弘偉曾擔任少年法院法官，而

與其保持良好互動，固有實益，

然與有案在身之友人密集接觸，

抑或友人經常涉訟而請教或討論

法律問題，容易使一般人存有該

人（即案件當事人）在訴訟上後

盾為現職法官之不良觀感（懲戒

法院 109 年度懲字第 9 號判決參

照）。  

(四) 侯弘偉身為法官，應明白法官倫

理準則交友之分際，且前因姜麗

香告知而獲悉林○○可能涉及刑

事案件後，自應有所警惕，避免

頻繁與林○○接觸、聯繫，作出

不妥當且違反廉正之行為。惟侯

弘偉不僅與林○○頻繁接觸，甚

至針對 109 年 11 月 3 日接收林○

○傳遞之辯論意旨狀，侯弘偉竟

表示是順著律師寫好的意見，給

予他正向的肯定，形同提供法律

諮詢意見，而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此外，在侯弘偉所提供本院簡

報檔中，併含 109 年 10 月 8 日 A

安置機構陳○○於臺東縣政府開

會說明之簡報，經本院嗣後瞭解

，該簡報也是由林○○製作（附

件 25，頁 526），該簡報內容對

甲、乙男事件多有辯解，則侯弘

偉自林○○接收，無論是辯論意

旨狀或 A 安置機構簡報，均已直

接觸及刑事案件之事實核心攻防

，侯弘偉理應鄭重告誡並請林○

○勿再傳遞任何涉案訊息，其卻

捨此不為，顯失法官應謹守之交

友分際。  

(五) 甚至在 109 年 10 月 12 日，針對

林○○傳訊：「（略）」，侯弘

偉回應以：「（略）」等語，竟

與 G 通報內容相似，雖侯弘偉於

簡報中載述：「（略）」（附件

15，頁 435）云云，但從臺東地檢

署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嫌，簽分他字案偵辦以觀，此種

回應顯然已遭檢察官認定犯嫌重

大，姑且不論其回應林○○前，

是否確因接觸得悉 G 通報內容而

須負擔刑責，該行為實已嚴重損

及司法廉潔公正性。  

(六) 綜上，侯弘偉於 109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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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本案後，陸續與林○○傳遞

訊息，或予以寬慰，或附和林○

○委任律師寫好意見，形同給予

法律諮詢意見，甚至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將與 G 通報內容高度相似

內容以 LINE 告知林○○，其未能

謹言慎行，頻繁接觸有案在身之

友人，甚而遭檢察官簽分他案偵

辦，其違失行為實已嚴重損及司

法廉潔公正性，有予懲戒以規訓

督促其改正之必要。  

綜上論結，被彈劾人洪幸將職務上應秘

密資料、個人資料，洩漏予無知悉權限

之林○○，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

重及執行職務之信賴，其違失事證明確

且情節重大，具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1 款事由且有懲戒之必要，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及監察法第 6 條之規定提

案彈劾，並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23 條規

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被彈

劾人姜麗香法官出具之法官意見未能恪

遵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令，亦未

保持客觀中立態度，未能謹言慎行，已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人民對司法形

象之信賴；被彈劾人侯弘偉法官與有案

在身之林○○間頻繁接觸，提供法律諮

詢意見，且未能謹言慎行，已違反法官

倫理規範，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以上

2 人違失事實事證明確，違失行為情節

重大，均具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7

款及第 49 條第 1 項事由且有懲戒之必

要，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監察法

第 6 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依法官法第

51 條第 1 項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

懲戒。  

註：本文所提附件資料均予省略。  

註 1： 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 100 條第 2 項規

定，採從舊從輕原則，原則依行為時

有效之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認定公務員

違失行為，本案所有違失行為人行為

均發生在 111 年 6 月 22 日公務員服

務法修正施行前，以下均同，不復贅

述。本條相似內容規定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公務員服務法修正施行後第 1 條

規定。  

註 2： 相似內容規定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公

務員服務法修正施行後規定於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 

 

 
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111 年劾字第 15 號彈劾案  
提  案  
委  員  

葉大華、紀惠容、林國明 

被  付   
彈劾人  

洪 幸：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簡任 10 職等；現任該院少年調查官  
姜麗香：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  
侯弘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案  由  

被付彈劾人洪幸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前主任調查保護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姜麗香法官委託訪視安置於 A
安置機構之被害人甲男，因而知悉 A 安置機構○○○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

人，惟其竟將職務上取得包含被害人甲、乙男等應秘密資料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

個人資料，無正當理由洩漏予無知悉權限之林○○，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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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及執行職務之信賴。被付彈劾人姜麗香法官於○年間將甲男裁定安置於 A 安置

機構，惟經洪幸、士林地院少年調查保護官 G 訪視後，未衡酌臺東地院少年調查

保護官 D 提供訊息，而未保持客觀中立態度，悖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

令，出具法官意見書不贊成本案通報，致令 G 於 109 年 9 月 8 日始在 D 的堅持下

完成通報，且其亦將製作法官意見書透露予與本案無關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侯弘

偉法官，顯未能謹守職務分際謹言慎行，上開行為已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人

民對司法形象之信賴。被付彈劾人侯弘偉法官於 109 年 8 月 25 日因姜麗香法官告

知，知悉林○○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嗣後卻與有案在身之林○○，以通訊軟體

LINE 頻繁接觸，甚至提供法律諮詢意見，另亦遭檢察官以涉嫌洩密簽分他字案偵

辦，其違失行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損及司法形象。核其等 3 人違失事證明

確，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決  定  

一、洪幸、姜麗香、侯弘偉，彈劾均成立。  
二、投票表決結果：  
  洪   幸：成立 拾參 票，不成立  零  票。  
  姜麗香：成立 拾參 票，不成立  零  票。  
  侯弘偉：成立 拾參 票，不成立  零  票。  
三、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無。  
四、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除向懲戒法院提出外，並應逕送各

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無。  
投票表決結

果委員名單  
詳附件  

移  送  
機  關  

懲戒法院  

審  查  
委  員  

王美玉、蔡崇義、王麗珍、陳景峻、蕭自佑、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郭文東、

賴振昌、范巽綠、賴鼎銘、浦忠成 

主  席  王美玉  
審查會  
日  期  

111 年 8 月 4 日  

附註：按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依輪序通知，因故（另有會議）請假之委員：

田秋堇委員、高涌誠委員。 
 

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5 號彈劾案  
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被付彈劾人  決  定  票  數  委  員   姓   名  

洪  幸  
成  立  13 

王美玉、蔡崇義、王麗珍、陳景峻、蕭自佑、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郭文東、賴振昌、

范巽綠、賴鼎銘、浦忠成  
不成立  0  

姜麗香  
成  立  13 

王美玉、蔡崇義、王麗珍、陳景峻、蕭自佑、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郭文東、賴振昌、

范巽綠、賴鼎銘、浦忠成  
不成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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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付彈劾人  決  定  票  數  委  員   姓   名  

侯弘偉  
成  立  13 

王美玉、蔡崇義、王麗珍、陳景峻、蕭自佑、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郭文東、賴振昌、

范巽綠、賴鼎銘、浦忠成  
不成立  0  

 

二、監察委員張菊芳、趙永清、林郁

容、王麗珍就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擔任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等法

院法官兼庭長，知悉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

次與翁茂鍾餐敘、會面交往，並

收受翁茂鍾餽贈之襯衫及保健保

養品，與涉訟當事人有不當接觸

往來情事。以上各節，均有損法

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

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

信任，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

，爰依法提案彈劾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院台業壹字第 1110731154 號 

 

主旨：公告監察委員張菊芳、趙永清、林郁

容、王麗珍就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擔任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

長，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

訟當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餐敘、會

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餽贈之襯衫及

保健保養品，與涉訟當事人有不當接

觸往來情事。以上各節，均有損法官

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直形

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事證

明確，核有重大違失，提案彈劾，經

審查決定彈劾成立。  

依據：監察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監察院 111 年 8 月 9 日彈劾案審查會

審查決定：「林金村，彈劾成立」。 

二、相關附件：  

(一) 111 年 8 月 9 日劾字第 16 號彈劾

案文。  

(二) 111 年 8 月 9 日劾字第 16 號彈劾

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 

 

彈劾案文  

壹、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林金村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已於民國（

下同）103 年 3 月 3 日退休。 

貳、案由：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知悉翁茂

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

次與翁茂鍾餐敘、會面交往，並收受翁

茂鍾餽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與涉訟

當事人有不當接觸往來情事。以上各節

，均有損法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

潔、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

任，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

提案彈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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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止，先後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下稱臺南高分院）法官兼庭長（自

86 年 10 月 28 日起至 98 年 9 月 3 日）

及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法官

兼庭長期間（98 年 9 月 3 日起至 103

年 3 月 3 日）（詳附件 1，第 1-8 頁）

，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

事人，仍多次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餐敘

、會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以佳和集團

或其個人名義贈送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

，甚至引介司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

茂鍾有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與

涉訟當事人有不當接觸往來等情。被彈

劾人林金村涉有違反 89 年 7 月 19 日修

正施行之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法官法

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第 30 條第 2 項第

4 款及第 7 款、第 49 條第 1 項、法官

守則第 1 點、法官社交及理財自律事項

第 6 點及法官倫理規範第 5 條、第 8 條

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22 條等規定，違

失行為情節重大，有懲戒之必要，經司

法院移送本院審查（註 1）（詳附件 2

，第 9-72 頁）。案經本院調查，並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約請被彈劾人林金村

到院說明，另先後 2 次約請翁茂鍾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111 年 1 月 28 日到

院說明，惟翁茂鍾均請假未到（詳附件

3，第 73 頁、附件 4，第 74-75 頁）。

被彈劾人林金村違失事實及證據分述如

下： 

一、 被彈劾人林金村與翁茂鍾不當往來情

事 

(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

地檢署）對翁茂鍾搜索所扣得之

記事本等資料（註 2）  （詳附件

5，第 76-108 頁）記載被彈劾人林

金村相關資料如下表（註 3）（詳

表 1）： 

 

表 1 翁茂鍾記事本等資料記載與被彈劾人林金村相關部分 

編號 扣押物編號  記載事項  

1 A15 

1999.4.22（四）  
1830 大使東興餐廳  

宴 方○○檢查長（卸任）  凌○○（調升花蓮地檢署檢查長）  台南

高分院林金村庭長  楊○○庭長 張○○  王○○  國稅局楊○○副局長  

2 A18 

2003.3.19（三）  
1930 大使餐廳  

林金村庭長  黃○○庭長  李○將軍  蔡○○警局長  陳○○檢查長  佳
醫王○○主任（王○○將軍子） 廖○○刑警隊長 

3 A18 
2003.4.15（二）  
1900 大使餐廳  

黃○○ 林金村  陳○○  李○ 

4 A21 

2003.7.31（四）  
1900 大使餐廳  

宴 黃○○庭長  林金村庭長  吳○○  王○○  陳○○  林○○  陳○○ 
沈○○ 蔡○○  謝○○  

5 A21 
2003.9.1（一）  
1900 大使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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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扣押物編號  記載事項  
台南市警局蔡○○局長調升保一總隊長  林金村庭長  陳○○庭長  高
分檢檢查長 台南市警局蔡○○主秘  

6 A21 
2003.9.23（二）  
1830 桃山  

李○將軍 林金村 陳○○ 中國龍陳○○夫婦  

7 
A21 

2004.1.14（三）  
1830 桃山餐廳  

李○ 林金村庭長 陳○○庭長 楊○○  鄂○○  蔡○○  
C09 2004.1.14 桃山 李○ 林金村 

8 C09 2005.9.22 大使 林金村 王○○ 楊○○  

9 
A23 

2006.1.11（三）  
1830 碳佐麻里  

宴 陳○○  林金村 楊○○ 林○○  
C09 2006.1.11 碳佐麻里  陳○○ 林金村  

10 A23 
2006.5.3（三）  
2120 小玲炭烤  

黃○○ 吳○○  林金村  陳○○ 黃○○  徐○○  

11 C10 
2007.1.11（四）  
2230 聚樂  

宴 林金村  黃○○  

12 C02 
2007.01.25 星期四  
晚宴 陳○○庭長  

林金村庭長  

13 C10 
2007.4.24（二）  
2220 聚樂  

宴 張○○（調 5 分局分局長） 謝○○ 林金村  吳○○  

14 C03 
2008.03.06 星期四  
林金村  

15 C13 

2010.6.29（二）  
1830 晶華  

李○○宴  黃○○（利台）  蔡○○夫妻  林金村  葉○○  葉○○  
林○○Richard 

16 E14 

引自扣押物編號 E14 （「襯衫管制表」）  
年／月／日  節日 件數 領圍尺寸（cm）  備註 

96/2/17 春節（除夕）  1 件 39 拿 1/25 

96/6/19 端午節  1 件 39 拿 

99/2/13 春節（除夕）  1 件 39 寄 2/10 

99/9/22 中秋節  1 件 39 寄 9/10 

102/2/10 春節 1 件 39 寄 1/30 

103/1/31 春節 1 件 39 寄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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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扣押物編號  記載事項  

17 J-2 

引自扣押物編號 J-2「鄭○○電腦文件光碟」  
檔案名稱  部分內容記載  
YOUNG／田中寶 
1000607 

林金村庭長  
2011/6/9 送 YOUNG1 90ML 

 

 

(二) 相關記事本證據能力及記事內容

真實性  

1. 依司法院行政調查報告所述（

詳附件 2，第 15-16 頁）  

(1) 各該記事本及襯衫管制表均

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依法搜

索扣押之文書，為翁茂鍾或

其秘書鄭○○所持有，翁茂

鍾與其秘書鄭○○應無預見

各該記事本及襯衫管制表日

後將遭到搜索扣案，以作為

刑事偵查、審判或行政調查

之證據使用，應可排除翁茂

鍾或其秘書鄭○○偽造記事

內容，以陷害他人之動機，

其虛偽之可能性小。  

(2) 翁茂鍾於檢察官訊問時承認

上述記事本之記事為其筆跡

，且自 86 年起即有記事習慣

，可排除他人偽造筆跡之可

能，亦即內容均為製作人名

義親自製作，足以作為事實

認定之證據。  

(3) 扣押物編號 E14（下稱襯衫

管制表）為臺北地檢署檢察

官前因偵辦案件，依法執行

搜索時，自翁茂鍾之秘書鄭

○○處扣押所得之文書，該

文書內容記載自 95 年至 107

年間翁茂鍾曾贈送佳和集團

所生產襯衫之對象（人員名

單），該管制表單內並依各

該受贈人員之姓名、襯衫尺

寸、贈出件數、贈出方式、

年度、節日（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及實際贈出日期

及備註等欄位，分欄、分列

詳實記載贈受詳情，復於各

列末之備註欄，註記有相關

資訊，如頭銜（職稱）、襯

衫顏色、中文姓名之英文拼

音、特殊袖長需求等文字；

另扣押物編號 J-2 為秘書鄭○

○之電腦文件光碟，內容包

含贈送保養品及襯衫等之相

關檔案。因各該文書之性質

為翁茂鍾之秘書鄭○○業務

上所製作之文書，所載事件

內容，可溯至 95 年間，可認

係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

規律而準確之記載，為具有

常習性、持續性與重複性業

務上登載之業務文書，並應

為翁茂鍾部屬為履行該庶務

工作管考依據所製作，足以

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4) 有關記事內容之真實性，經

比對萬年曆，記事本所載上

開與被彈劾人林金村相關事

件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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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本所載日期「 1999.4.22

」確為星期四；「 2003.3.19

」確為星期三；「 2003.4.15

」確為星期二；「 2003.7.31

」確為星期四；「2003.9.1」

確為星期一；「 2003.9.23」

確為星期二；「 2004.1.14」

確為星期三；「 2006.1.11」

確為星期三；「2006.5.3」確

為星期三；「 2007.1.11」確

為星期四；「 2007.4.24」確

為星期二；「 2010.6.29」確

為星期二，翁茂鍾於記事本

上書寫之日期、星期序別均

與萬年曆吻合，足見記載之

真實性。襯衫管制表上所記

載各年節日（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日期，經與萬年

曆比對，核與農曆曆法相符

，足證該文書之真實性。例

如，96 年 6 月 19 日確實為端

午節；98 年 10 月 3 日確實為

中秋節。  

2. 另依懲戒法院 109 年度懲字第 9

號判決略以：「經查，臺北地

檢署於 107 年 10 月 26 日指揮

檢察事務官持臺北地院核發之

搜索票，就翁茂鍾之住處及佳

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

和公司）等處實施搜索，扣得

翁茂鍾自 85 年至 102 年間共 27

冊筆記本，過程並無違法搜索

扣押情事，其扣押之筆記本均

為翁茂鍾所持有，可排除他人

偽作栽贓，且筆記本所載日期

經比對萬年曆均吻合，所載之

飛機、高鐵班次均吻合飛機與

高鐵時刻表，並記載有翁茂鍾

與人見面、飲宴、球敘及其生

活瑣事之時間與地點等，其記

載內容鉅細靡遺，當屬於事件

甫發生當時或前後之長期間、

數量非微之記事及備忘紀錄，

復為實施搜索扣押所得之證物

，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所為之

紀錄，況被付懲戒人與翁茂鍾

均互稱彼此為數十年交情的摯

友，方有經常往來之舉，則兩

人既屬感情甚篤好友，並無嫌

怨，衡情翁茂鍾自無攀誣構陷

被付懲戒人之動機存在，則上

開遭搜索扣押所得之筆記本因

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

虛偽記載動機，應具有證據能

力。再者，翁茂鍾於臺北地檢

署偵訊時並未否認筆記本記載

之真實性；移送機關於 109 年 3

月 2 日依被付懲戒人之請求而

約詢最高法院洪○○庭長與黃

○○律師，據其表示：『翁茂

鍾先生不會亂記』『我相信翁

先生記載的內容應該就是真實

的』而未質疑翁茂鍾之記事的

真實性；又本院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當庭

提示移送機關移送審理所附之

筆記本影本，經翁茂鍾具結證

述：『（審判長問）你每天都

有記載每日行程、作息之習慣

嗎？（翁茂鍾答）大部分有。

』『（審判長問）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在你辦公室搜索扣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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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到 102 年間共 27 冊記事簿

，都是你每日按作息記載的嗎

？（翁茂鍾答）這些有的是秘

書，有些是我的記載。』『（

審判長問）如果是秘書鄭○○

記載的部分，是你告訴他然後

他書寫的嗎？（翁茂鍾答）可

能都有，看我約誰見面告訴她

，或是她替我約了之後自己記

錄。』等語，亦承認扣押之 27

冊筆記本內容係自己或其秘書

鄭○○記載。足認 27 冊筆記本

之記載內容有信用性而具有證

據能力。」（詳附件 6，第 125-

126 頁）亦認翁茂鍾記事本內容

有信用性，具有證據能力。 

3. 綜上可明，翁茂鍾相關記事本之

記載內容具有信用性及真實性，

足以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二、 被彈劾人林金村與翁茂鍾不當往來

期間，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涉訟

案件情形  

 依據表 1 所載被彈劾人林金村違失

行為發生期間為 88 年 4 月 22 日至

103 年 1 月 31 日，上開期間為怡華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華公司

）訴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民事訴

訟、法商百利達銀行台北分公司諸

○○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刑事案件

及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事件（即諸○

○偽造定存單案）、怡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怡安公司）內線交

易案、巴黎銀行請求怡華公司損害

賠償民事訴訟案、應華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應華公司）炒股

案及佳和公司炒作股票案刑事訴訟

案等案之偵辦或法院審理期間，而

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上開案件

之涉訟當事人。有關翁茂鍾或其相

關聯公司涉訟案件歷審時序列表（

詳表 2）如下：  

 

表 2 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涉訟案件歷審時序表 

訴訟案件  第一審  第二審  第三審  
怡華公司訴請確認本票

債權不存在民事訴訟  
87 年 3 月 9 日臺北地

院 86 年度北簡字第

9633 號（怡華公司勝

訴） 

89 年 11 月 9 日臺北地

院 87 年度簡上字第

338 號（百利公司上訴

駁回）  

90 年 11 月 1 日最高法

院 90 年度台簡上字第

33 號（百利公司上訴

駁回確定）  
吳○○偽造有價證券刑

事訴訟  
87 年 6 月 29 日臺南地

院 87 年度訴字第 775
號（吳○○有罪確定）  

- - 

諸○○偽造定存單刑事

訴訟 
89 年 11 月 28 日臺北

地院 89 年度訴字第

1072 號 （ 諸 ○ ○ 無

罪） 

91 年 4 月 17 日高等法

院 90 年度上訴字第

489 號（諸○○有期徒

刑 4 月、緩刑 3 年） 

92 年 8 月 14 日最高法

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411 號 （ 諸 ○ ○ 死

亡，不受理）  
怡華公司請求諸○○損

害賠償民事訴訟  
無 （附民移民庭）93 年 5

月 31 日高等法院 91 年

度重訴字第 44 號（怡

華公司之訴駁回）  

93 年 10 月 21 日最高

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143 號（怡華公司上

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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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案件  第一審  第二審  第三審  

怡安公司炒作股票案刑

事訴訟  
91年3月25日新竹地檢署以91年偵字第1659號偵查分案，91年4月16日
偵查終結，以管轄錯誤為由，移臺南地檢署。  
91 年 5 月 10 日臺南地檢署以 91 年度偵字第 4952 號偵查分案，91 年

11 月 8 日偵查終結，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處分。  
巴黎銀行請求怡華公司

損害賠償民事訴訟  
94 年 7 月 20 日臺北地

院 88 年度重訴字第

2831 號（一勝一敗）  

98 年 6 月 17 日高等法

院 95 年度金上字第 2
號（一勝一敗，巴黎銀

行勝訴範圍擴大）  

98 年 11 月 19 日最高

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173 號（巴黎銀行上

訴駁回）  
應華公司炒作股票案刑

事訴訟（前身為 84 年

成立之「怡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於 93 年

6 月改名為「應華精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 年度 6 月 27 日臺中

地院 96 年度金重訴字

第 2972 號（翁茂鍾有

期徒刑 8 年） 

100年8月30日臺中高分

院97年度金上字第1937
號（翁茂鍾有期徒刑8
年） 
 
103 年 5 月 21 日臺中

高分院 101 年度重金上

更（一）字第 32 號

（翁茂鍾有期徒刑 4 月

確定）  

101 年 9 月 13 日最高

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706 號（撤銷，發回

臺中高分院）  

佳和公司炒作股票案刑

事訴訟  
99 年 12 月 30 日臺北

地院 98 年度金重訴字

第 17 號（翁茂鍾有期

徒刑 1 年 1 月） 

100 年 9 月 28 日高等

法院 100 年度金上重訴

字第 24 號（翁茂鍾有

期徒刑 1 年） 

101 年 5 月 17 日最高

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504 號（上訴駁回）  

 

三、 被彈劾人林金村為高等法院前法官

，於 88 年至 103 年間，知悉翁茂鍾

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

多次與翁茂鍾餐敘、見面交往，並

收受翁茂鍾以佳和集團或其個人名

義贈送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甚至

引介司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茂

鍾有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等

情，核有違失，情節重大。 

(一) 被彈劾人林金村與翁茂鍾等人餐

敘、見面交往，並收受饋贈襯衫

、保健保養品之事實，如前一、

（一）所述。  

(二) 被彈劾人林金村於本院 110 年 11

月 25 日詢問時，對於前開表 1 編

號 1、2 的部分答稱：「第 1、2

個是因為有人調動，都會參加。

李○將軍的部分，都是翁茂鍾付

的，陳○○也來了幾次，就出去

陪著吃。蔡○○局長那次，就不

知道是誰付的。我會帶兩瓶酒出

席。沒有談論案子的事情。我都

是被動被叫去，有時候是檢察長

約我的。」；於表 1 編號 4 的部

分答稱：「沈○○之兄是何○○

的先生，其他不清楚。不記得是

不是翁先生約的。」；於表 1 編

號 6 的部分答稱：「不認識陳○

○夫婦，沒有談論具體案件，不

清楚何人支付餐費。」；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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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 的部分答稱：「不清楚，

不記得是誰邀約的。我只記得李

○和翁先生很熟，不會討論案件

，只有單純吃飯……。」；於表 1

編號 9 的部分答稱：「陳○○是

做生意的，是楊○○帶來的，沒

有談論具體案件，不清楚何人支

付餐費。」；於表 1 編號 10 的部

分答稱：「徐○○是水利會的。

吳○○是做汽車零件的，沒有談

論具體案件，不清楚何人支付餐

費。」；於表 1 編號 13 的部分答

稱：「謝○○、吳○○是警方的

人，沒有談論具體案件，不清楚

何人支付餐費。」；於表 1 編號

14 的部分答稱：「我在朋友開的

一家海鮮店請吃飯，當時有初中

的同學陳○○警局長也有在場，

還有店老板、和老板的親家，及

翁先生。」、「因為我女兒結婚

後，我請了翁先生兩次，他才來

。」；於表 1 編號 15 的部分答稱

：「……晶華那次，是蔡○○約

的，好像是林○○受訓。我坐一

下就走了。」（詳附件 7，第 154-

159 頁）等語。另被彈劾人林金村

於 109 年 10 月 22 日接受司法院

政風處訪談時對於表 1 編號 3 陳

述：「我應該有去，因為李○將

軍是翁茂鍾的朋友，大概是李○

去臺南的時候，翁茂鍾請他吃飯

，找我作陪，翁茂鍾並說餐會人

員太少，問我是否找人一起作陪

，為了單純起見，所以我只邀請

當時臺南高分院黃○○、陳○○

兩位庭長作陪，因為他們兩位的

家人也不在臺南，晚上都是單身

一人在臺南，所以我邀他們兩位

一起去，沒有別的意思。」；對於

表 1 編號 5 陳述：「這次聚會應該

是翁茂鍾要歡送臺南市警局蔡○○

局長調陞，找我作陪，……。」；

對於表 1 編號 8 陳述：「這次聚會

應該是翁茂鍾宴請臺南市警察局長

王○○，請我與楊○○作陪，……

。」；對於表 1 編號 11 陳述：「

記得是晚上 9 點多，翁茂鍾來電說

他剛回到臺南，因為他太太不下廚

，所以沒有地方可以吃飯，詢問可

否找大家來小聚吃個宵夜，我便邀

請同住宿舍單身一人的黃○○一起

去，……。」；對於表 1 編號 12

陳述：「可能是我女兒婚宴之後 5

天，我回請翁茂鍾與陳○○庭長，

還有邀請一些朋友一起，我要謝謝

他們，這一次聚會應該是我作東，

……。」（詳附件 2，第 42-53 頁

）。綜上，縱由被彈劾人林金村所

陳，雖辯稱參與餐敘、見面之緣由

云云，惟亦自承確有與翁茂鍾等人

餐敘及見面之事實。 

(三)被彈劾人林金村收受翁茂鍾以佳和

集團或其個人名義贈送之襯衫及

保健保養品等情，被彈劾人林金

村之說明如下（詳附件 7，第 158

頁）：  

 被彈劾人林金村對於上表編號 16

列記事內容（即受餽贈襯衫）及

編號 17 列記事內容（即受餽贈保

養品）部分：「（問）襯衫怎麼

給你？（答）寄到我家。」、「

（問）田中寶的部分？（答）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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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田中寶。他送的襯衫我都

沒穿，後來丟掉了。」  

(四) 被彈劾人林金村於 88 年至 103 年

間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

涉訟當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餐

敘見面，並收受翁茂鍾以佳和集

團或其個人名義所贈送之數件襯

衫及保健保養品，甚至引介司法

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茂鍾有與

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等情。  

1. 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6 年 10 月

28 日起即任職臺南高分院法官

兼庭長（詳附件 1，第 2 頁），

而翁茂鍾為臺南地區知名商人

，其佳和集團（翁茂鍾擔任董

事長）旗下怡華公司所涉百利

案紛爭，於 86 年 7 月間曾經媒

體大幅報導（詳附件 8，第 160-

164 頁），另於 96 年 8 月，媒

體亦曾報導翁茂鍾等 5 人涉嫌

炒作應華公司股票一案（自由

時報 96 年 8 月 28 日「應華精

密前董事涉炒股被起訴」報導

），並對照其後自 87 年至 103

年之十餘年期間，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有多起重大矚目訴

訟案件陸續繫屬於法院審理中

，其中於 87 年 6 月 29 日，吳

○○（時任怡華公司之董事兼

財務副總經理）即因偽造有價

證券案，在臺南地院涉訟，經

臺南地院以 87 年度訴字第 775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2 年

，緩刑 3 年確定在案。此外，

翁茂鍾於 94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炒作應華公司股票獲利

，96 年 8 月 3 日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以

96 年偵字第 18847 號偵查分案

，翁茂鍾於 96 年 8 月 7 日遭羈

押入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下稱臺中看守所），96 年 8

月 17 日偵查終結，臺中地檢署

以 96 年度偵字第 17062、18847

號起訴，翁茂鍾於 96 年 9 月 5

日獲當庭釋放，97 年 6 月 27 日

臺中地院以 96 年金重訴第 2972

號判決翁茂鍾違反證券交易法

判決有期徒刑 8 年在案（參見

本院 109 年 9 月 9 日審議 109

司調 0069 號調查報告）。並包

括：法商百利達銀行台北分公

司諸○○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

刑事案件及附帶民事損害賠償

事件（即諸○○偽造定存單案

）、巴黎銀行請求怡華公司損

害賠償民事訴訟案、應華公司

炒股案及佳和公司炒作股票案

刑事訴訟等案，而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為上開案件之涉訟

當事人。  

2. 本院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詢問

林金村：「你何時知悉翁先生

涉案的事情？」林金村雖答稱

：「就是石○○案件發生的時

候，大概是我退休的時候（103

年 3 月 3 日）。」惟查，被彈

劾人林金村自 86 年 10 月間起

即擔任臺南高分院法官兼庭長

至 98 年 9 月間止，並自 98 年 9

月間起擔任高等法院法官兼庭

長至 103 年 3 月 3 日止，翁茂



監察院公報【第 3287 期】 

‧24‧ 

鍾為臺南地區知名企業家，而

其所有佳和集團旗下怡華公司

所涉百利案紛爭，類此重大矚

目案件，且經媒體刊載已如上

述，並對照其後自 87 年至 103

年之十餘年期間，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有多起重大矚目訴

訟案件陸續繫屬於法院審理中

，況翁茂鍾自 96 年 8 月 7 日至

同年 9 月 5 日間，因應華炒股

案遭羈押於臺中看守所，被彈

劾人林金村係自 88 年間起與翁

茂鍾多次餐敘見面，類此諸多

重大矚目，且經媒體刊載之涉

訟案件，對於翁茂鍾之身分及

相關涉訟情形，如諉為不知，

實難符常情。  

3. 依司法院行政調查報告所述：

「……記事本影本，交林金村

親自詳閱後，……另對於編號 3

『2003.4.15（二），1900 大使

餐廳』記事內容，陳稱：『…

…我只邀請當時臺南高分院黃

○○、陳○○兩位庭長作陪，

因為他們兩位的家人也不在臺

南，晚上都是單身一人在臺南

，所以我邀他們兩位一起去，

沒有別的意思（參見陳述筆錄

第 4 頁）』。而黃○○、陳○

○等 2 人於接受本院政風處訪

談時，皆表示當時係林金村出

面邀請而去參加餐敘無訛。」

、「綜上，林金村於上述表單

編號 1 至編號 17 所載各該事件

之發生期日，均係任職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法官兼庭長，

且有法官身分。經本院詳細檢

視臺北地檢署提供之扣押物及

相關卷證，並參酌比對林金村

、黃○○及陳○○等人受訪談

時所陳述之內容，相互印證，

……依陳○○、黃○○所述，

林金村甚至引介陳○○、黃○

○結識翁茂鍾，使翁茂鍾有機

會與更多司法人員不當往來。

……。」（詳附件 2 司法院行

政調查報告，第 38、39 頁）。  

(五) 綜上，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6 年 10

月 28 日起即任職臺南高分院法官

兼庭長，而翁茂鍾為臺南地區知

名商人，其佳和集團（翁茂鍾擔

任董事長）旗下怡華公司所涉百

利案紛爭，於 86 年 7 月間曾經媒

體大幅報導（詳附件 8，第 160-

164 頁），另於 96 年 8 月，媒體

亦曾報導翁茂鍾等 5 人涉嫌炒作

應華公司股票一案，自 87 年至

103 年之十餘年期間，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有多起重大矚目訴訟

案件陸續繫屬於法院審理中，況

翁茂鍾自 96 年 8 月 7 日至同年 9

月 5 日間，因應華炒股案遭羈押

於臺中看守所，被彈劾人林金村

係自 88 年間起與翁茂鍾多次餐敘

見面，類此諸多重大矚目，且經

媒體刊載之涉訟案件，對於翁茂

鍾之身分及相關涉訟情形，如諉

為不知，實難符常情。被彈劾人

林金村既已知悉翁茂鍾涉有訴訟

案件等情事，卻仍有與翁茂鍾餐

敘、見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以

佳和集團或其個人名義所致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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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衫及保健保養品，甚至引介司

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茂鍾有

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等情

，均堪以認定，使一般客觀理性

第三人由外觀上整體觀察，易產

生法官與涉訟當事人結交往來之

印象，對法官應保有之廉潔、公

正、中立形象產生質疑，核有違

失，情節重大。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按 89 年 7 月 19 日修正施行之公務

員服務法第 5 條規定：「公務員應

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

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

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法官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

務信任之行為」、第 30 條第 2 項第

4 款、第 7 款規定：「法官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四、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情

節重大。……七、違反法官倫理規

範，情節重大。」及第 49 條第 1 項

明定：「法官有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

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

應受懲戒。」、司法院 84 年 8 月 22

日發布之法官守則第 1 點規定：「

法官應保持高尚品格，維護司法信

譽。」、第 4 點規定：「法官言行

舉從應端正謹慎，令人敬重，日常

生活應嚴守分際，知所檢點，避免

不當或外觀上易被認為不當之行為

，務須不損司法之形象。」、司法

院 88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發布之法官

守則第 1 點（刪除第 4 點並修正第 1

點）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

，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不當

或易被認為不當的行為。」、司法

院 89 年 1 月 25 日發布之法官社交

及理財自律事項第 6 點規定：「法

官應避免其他有損法官形象之應酬

或交往。」、自 101 年 1 月 6 日施

行之法官倫理規範第 5 條規定：「

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

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

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第 8 條

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第 2 項

）法官收受與其職務上無利害關係

者合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之餽贈或

其他利益，不得有損司法或法官之

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直形

象。（第 3 項）法官應要求其家庭

成員或受其指揮、服從其監督之法

院人員遵守前 2 項規定。」、第 22

條規定：「法官應避免為與司法或

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

直形象不相容之飲宴應酬、社交活

動或財物往來。」  

二、 另參考「聯合國班加羅司法行為準

則」（ 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2，下稱「班加

羅準則」）準則 3「廉正」、準則

4.1「法官的一切活動，應避免作出

不妥當或看來不妥當的行為。」及

美國司法會議通過之「美國聯邦法

官司法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for United States Judges，下稱「美國

法官行為準則」）準則 2「法官所為

各種行為，應避免不當及看似不當

之情事。」之規定。關於不當或易

被認為不當之行為，參考美國法官

行為準則註釋 2A 之說明：「法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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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如經理性之人合理查證相關

情事後，認為有損及法官之誠實、

廉正、公正、性格或擔任法官之適

格性者，即構成看似不當之行為。

」並參酌法官倫理規範第 8 條、第

22 條、第 23 條規定法官收受餽贈、

參與飲宴應酬、社交活動或與他人

財物往來，及從事經濟活動等行為

，不得損及司法或法官之獨立、公

正、中立、廉潔、正直之形象，可

知不當或易被認為不當行為之認定

，應以一般理性之人是否對司法或

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

直之形象產生質疑為基準。值得注

意者為美國司法會議為執行美國聯

邦法典 5 U.S.C.§7351（贈與長官禮

物）、§7353（贈與聯邦同事禮物）

之規定，進一步制定「美國司法會

議 有 關 禮 物 的 規 定 」 （ Judicial 

Conference Regulations on Gifts），

其中§640.45 強調「……司法官員或

職員亦不得接受相同或不同來源所

為之經常性餽贈，以避免有理性之

人認為公部門有圖私人利益之嫌。

」因此，如法官反覆多次收受相同

或不同來源餽贈，將使一般理性之

人產生其可能圖私人利益之印象，

而損及司法或法官之獨立、公正、

中立、廉潔、正直形象，在評價上

即構成易被認為不當之行為。準此

，法官收受餽贈、參與飲宴應酬、

社交活動或與他人財物往來及從事

經濟活動等行為是否不當或易被認

為不當，在個案判斷上，自應審酌

對象是否為案件繫屬或即將繫屬之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事件

背景是否與一般禮俗場合有關，且

未收受超過一般正常社交標準之餽

贈或款待，並綜合其行為態樣、次

數、發生頻率等因素，以一般理性

之人的角度，認定各個受調查對象

的行為是否損及司法或法官獨立、

公正、中立、廉潔、正直之形象，

而非僅以行為次數作為唯一的判斷

標準。  

三、 本院諮詢專家學者就我國之司法官

相關規範提供進一步判斷標準摘要

如下：  

(一) 班加羅原則，如果司法官日常交

往的行為，會使 1 個理性的人產

生不公平的想法時，這個行為就

是有問題的。因為外界會因為這

樣的日常交往行為，對司法的公

正性產生質疑。  

(二) 如果司法官明確知道該往來的對

象有案件繫屬中，依班加羅原則

，在一般人的觀感中會認為該行

為是不公平時，就是要迴避，因

此某司法官如果有飲宴、收禮物

、陪同當事人處理事情等情形，

就會讓一般人覺得不公正，進而

影響整個司法形象。  

(三) 只要係由法官獨任或合議審理（

包含審判長、受命、陪席法官）

，均屬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又案

件由法官獨任或合議審理，係指

法官、檢察官收受餽贈、應酬與

交往、為經濟活動時，該案件「

尚在繫屬中尚未終結」，如案件

已終結，即「非」與「有利害關

係者」從事社交活動，而屬與「

無利害關係者」從事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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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利害關係的部分，分為「客觀

上有其他案件在身，且法官或檢

察官主觀上知悉」、「客觀上有

其他案件在身，惟法官或檢察官

主觀上不知悉」及「客觀上無任

何案件在身」等 3 個部分，這是

參考美國法官行為準則第 4 條注

釋，其原則為，司法官的行為標

準雖然高於一般人，但是也不能

讓司法官孤立於社會之外。 

(五) 關於如何判斷司法官主觀上是否

知悉該無利害關係者有無其他案

件在身，得以該案件是否已經由

媒體的廣泛報導，或是否為一般

公眾可以知悉的案件等情形來判

斷。 

(六) 有關收受饋贈頻繁性的問題，這

並非當然的判準，應依法官、檢

察官與該無利害關係者是否原本

即相識、「該餽贈或其他利益、

應酬與交往、經濟活動」是否屬

於平常互動情誼範圍、該次社交

活動之目的等情形，綜合判斷是

否有損司法或法官、檢察官形象

，因而屬於不當行為。例如每年

中秋節、聖誕節之固定聚會、研

討會後之聚餐，尚難認為有損形

象而屬不當或易被認為不當之行

為。 

(七) 對司法官的交友倫理規範應該從

嚴規範及從嚴解釋，雖然有見解

認為這樣會使司法官孤立，無法

和社會連結，但是可以透過證人

、鑑定等現有制度來維持偵審的

品質。  

(八) 德國的倫理規範是「有疑推定」

，只要「有疑」可能就會懲戒。  

(九) 倫理、懲戒規範是採「抽象危險

」，即外觀上讓客觀第三人覺得

有不公正之虞、對司法公信有危

害可能時，只要「有可能性」、

「有危險」，就應該禁止，如密

切交往等等，對司法官的行為應

從嚴規範。  

(十) 司法官只要知悉在座的人有案在

身，就應該離開。即使未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而未知悉也不行，除

非該司法官對於在座的人有案在

身的情事是「知悉不可能」或「

無法期待該司法官可以知悉」時

，才不會處罰他。  

(十一)如往來對象已經有案件繫屬於法

院，危險性已經提升，就應該有

所切割。另綜合考量送禮的時點

、價值，或價值低卻收受次數頻

繁，只要有抽象危險，一般人會

因此質疑司法的公正性，就可該

當相關倫理規範的規定。 

四、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3 款

雖規定：「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三）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

臺幣 3 千元者。但同 1 年度來自同

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 萬元為

限。」對於法官而言，應該主要是

指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

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

等所舉辦之活動，得以參考而非絕

對之標準（參考同規範第 7 點第 1

項第 4 款），而非謂除上述社交活

動以外，法官不問原因為何，即可

單次收受新臺幣 3 千元以下或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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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自同一來源受贈 1 萬元以下之財

物。按法官本應較一般公務員受有

更高標準的要求，司法院 88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發布之法官守則及 89

年 1 月 25 日發布之法官社交及理財

自律事項，即未因 97 年 8 月 1 日生

效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而予以廢

止，自仍應優先適用於法官。是以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3

款規定，尚不得作為法官收受他人

餽贈可以免罰之依據，附此敘明。  

五、 據上所陳，被彈劾人高等法院前法

官林金村自 86 年 10 月 28 日起即任

職臺南高分院法官兼庭長，而翁茂

鍾為臺南地區知名商人，其佳和集

團旗下怡華公司所涉百利案紛爭，

於 86 年 7 月間曾經媒體大幅報導，

另於 96 年 8 月，媒體亦曾報導翁茂

鍾等 5 人涉嫌炒作應華公司股票一

案，自 87 年至 103 年之十餘年期間

，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有多起重

大矚目訴訟案件陸續繫屬於法院審

理中，況翁茂鍾自 96 年 8 月 7 日至

同年 9 月 5 日間，因應華炒股案遭

羈押於臺中看守所，被彈劾人林金

村自 88 年間起與翁茂鍾多次餐敘見

面，類此諸多重大矚目，且經媒體

刊載之涉訟案件，其身為臺南高分

院法官兼庭長，對於翁茂鍾之身分

及相關涉訟情形，實難諉為不知，

卻仍於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與翁

茂鍾有數次餐敘及見面，並收受翁

茂鍾餽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甚

至引介司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

茂鍾有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

。經核，被彈劾人林金村為臺南高

分院及高等法院前法官兼庭長，於

88 年至 103 年間，知悉翁茂鍾或其

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次

與翁茂鍾餐敘，見面交往，並收受

翁茂鍾以佳和集團或其個人名義所

贈送之數件襯衫及保健保養品，甚

至引介司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

茂鍾有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

等情，核有違失，情節重大。按司

法官的行為應從嚴規範，司法官相

關倫理及懲戒規範應採「抽象危險

」標準，即外觀上讓客觀第三人覺

得有不公正之虞、對司法公信有危害

可能時，只要「有可能性」、「有危

險」，就應該禁止，如往來對象已經

有案件繫屬於法院，危險性已經提升

，就應該有所切割，故司法官只要知

悉在座的人有案在身，就應該離開。

另綜合考量送禮的時點、價值，或價

值低卻收受次數頻繁，只要有抽象危

險，一般人會因此質疑司法的公正性

，就可該當相關倫理規範的規定。核

被彈劾人林金村與翁茂鍾之往來會面

與收受禮物，從外觀上整體觀察，顯

易使一般客觀理性之第三人產生法官

與涉訟當事人結交往來之印象，嚴重

損及法官應保有之獨立、公正、中立

、廉潔、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

職務信任，核有違失，情節重大。 

六、 被彈劾人林金村雖已於 103 年 3 月 3

日自高等法院退休，然核被彈劾人

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止，

先後擔任臺南高分院及高等法院法

官兼庭長，於任職法官期間所為上

開行為，顯涉違反 89 年 7 月 19 日

修正施行之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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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

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

、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

之行為。」、司法院 88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發布之法官守則第 1 點：「

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

廉潔自持，避免不當或易被認為不

當的行為。」、司法院 89 年 1 月 25

日發布之法官社交及理財自律事項

第 6 點：「法官應避免其他有損法

官形象之應酬或交往。」與自 101

年 1 月 6 日施行之法官倫理規範第 5

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

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

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

」、第 8 條第 2 項、第 3 項「法官

收受與其職務上無利害關係者合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之餽贈或其他利

益，不得有損司法或法官之獨立、

公正、中立、廉潔、正直形象。法

官應要求其家庭成員或受其指揮、

服從其監督之法院人員遵守前二項

規定。」、第 22 條「法官應避免為

與司法或法官獨立、公正、中立、

廉潔、正直形象不相容之飲宴應酬

、社交活動或財物往來。」、法官

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法官

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

之行為」、第 30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

定：「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應付個案評鑑：……七、違反法

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及第 49

條第 1 項明定：「法官有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

要者，應受懲戒。」等規定，違失

情節重大，顯易損及一般理性之第

三人對於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

，而有應付懲戒之必要。 

七、 又公務員懲戒制度係以健全公務秩

序與端正紀律為主軸之管理措施。

其主要目的在於維持文官體制之健

全，矯正公務人員違失行為，維繋

、穩固及確保公務秩序、提升行政

效率，以深化維護公共福祉之整體

利益。是於公務員同時被移送數違

失行為之情形，在評價公務員違失

行為之責任時，應將全部情狀為通

盤綜合判斷，予以整體評價方足以

達建構、設置公務員懲戒制度之目

的，並彰顯其功能（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現已改制為懲戒法院】107 年

度再字第 2118 號判決、107 年度澄

字第 3529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

被彈劾人林金村之多數違法失職行

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 1 個

懲戒處分。而所謂違失行為，概念

上既係包括 1 個違反義務行為或由

數個違反義務行為組成 1 個特定整

體行為，則於數個違反義務行為相

互間，具有時間上、事務本質上或

內部、外部的關聯性而合而為 1 個

特定整體行為者，自應於最後 1 個

違反義務行為完成時，方為其違失

行為終了之日（懲戒法院 110 年度懲

字第 4 號判決參照）。被彈劾人林

金村為臺南高分院及高等法院前法

官兼庭長，於 88 年至 103 年間，知

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

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餐敘，見面

交往，並收受翁茂鍾以佳和集團或

其個人名義所贈送之數件襯衫及保

健保養品，甚至引介司法人員結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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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茂鍾，使翁茂鍾有與更多司法人

員接觸之機會等情，核有違失，情

節重大，觀諸被彈劾人林金村上開

違失行為，與其當時職銜、所處地

位與因應措施等情狀，均與翁茂鍾

相關，可見以上各行為間具相當關

連性，故此等行為跨越法官法 101

年 7 月 6 日制定施行之前、後，自

應全部依法官法規定予以懲戒。  

八、 又行為人若得於法官法相關規定施

行之際（即 101 年 7 月 6 日），自

主決定是否繼續為各該違失行為，

並受上開法規之規範，因各該違失

行為具有繼續性及一體性，且橫跨

法官法、法官倫理規範施行之前、

後，核屬法規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情

形，自不宜割裂適用不同之法規範

，依「數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

應就數違失行為綜合考量並為單一

評價，故應以最後發生之違失行為

終了之日，起算司法懲戒權行使期

間。且被彈劾人之違失行為是否已

逾司法懲戒權行使期間，並不阻礙

懲戒程序之發動，本院監察委員就

彈劾權之行使，於憲法與監察法均

無彈劾時效規定，亦無如刑事訴訟

法於逾越追訴時效時，應為不起訴

處分的規定，故對於重大違法情形

，本院監察委員自當行使憲法賦予

之彈劾權，以達成整飭官箴，澄清

吏治的目的。  

綜上，被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止，先後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明知

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

仍多次與翁茂鍾餐敘、會面交往，並收

受翁茂鍾所致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

甚至引介司法人員結識翁茂鍾，使翁茂

鍾有與更多司法人員接觸之機會，與涉

訟當事人有不當接觸往來等情。以上各

節損及法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

、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

，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監察法第 6 條及法官法第 51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職

務法庭審理，依法懲戒。  

註：本文所提附件資料均予省略。  

註 1：司法院 110 年 2 月 8 日院台人五字第

1100004744 號函。  

註 2：司法院秘書長 109 年 9 月 23 日秘台

政二字第 1090027057 號函請臺北地

檢署提供，臺北地檢署於 109 年 10

月 5 日以北檢欽地 106 他 267 字第

1099082740 號函復司法院，並提供以

下資料影本：107 年 10 月 26 日搜索

翁茂鍾之扣押物品目錄清單（含現場

照片）及案件扣押物編號 B1（便條

紙，共 10 頁）、B2（文件，共 24 頁

）、B3（文件，共 23 頁）、B4（文

件，共 17 頁）、B5（文件，共 10 頁

）、E01〔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聯亞公司）股票交易相關憑

證〕、E02（聯亞公司股票交易相關

憑證）、E18（請託事項處理一覽表

，1 冊）彩色影本、E14（襯衫管制

表，1 冊）與 A17（96 年至 103 年 6

月相關費用明細帳光碟，1 片）、J1

（董事長翁茂鍾電腦電子郵件光碟，

1 片）、J2（翁茂鍾秘書鄭○○電腦

文件光碟，1 片）與 A10、A11、A12

、A13、A14、A15、A16、A18、A19

、A20、A21、A22、A23、A24、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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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資料夾）與 C01、C02、C03、

C04、C05、C06、C07、C08（筆記

本）、C09（總管理處怡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資料夾）、C10、C11、C12

、C13（上開記事資料夾）及司法院

政風處於 109 年 9 月 30 日至臺北地

檢署閱卷後調取之相關資料。  

註 3：表 1「記載事項」所載之「日期」，

係依據對翁茂鍾搜索所扣得之記事本

等資料以「西元紀年」呈現，惟為行

文及相關時序比對所需，表 1 以外之

日期改以民國紀年呈現。 

 

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111 年劾字第 16 號彈劾案  

提  案  
委  員  

張菊芳、趙永清、林郁容、王麗珍  

被  付  
彈劾人  

林金村：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已於 103 年 3 月 3 日退休。 

案  由  

被付彈劾人林金村自 88 年間起至 103 年間，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

等法院法官兼庭長，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

餐敘、會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餽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與涉訟當事人有不當

接觸往來情事。以上各節，均有損法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直形象及

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決  定  

一、林金村，彈劾成立。 
二、投票表決結果：  

林金村：成立 拾  票，不成立 壹  票。  
三、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無。  
四、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除向懲戒法院提出外，並應逕送各

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無。  

投票表決結

果委員名單  
詳附件  

移  送   
機  關  

懲戒法院  

審  查   
委  員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紀惠容、賴振昌、田秋堇、范巽綠、高涌誠、賴鼎銘、

浦忠成、葉大華、郭文東（迴避）
1 

主  席  葉宜津  
審查會  
日  期  

111 年 8 月 9 日 

註 1： 依監察院辦理糾舉彈劾案件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3 項規定，糾彈案之審查委員如有依法

令應行迴避之情形，應於接到糾彈案文等有關資料後，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迴

避，逕行陳報院長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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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6 號彈劾案  
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被付彈劾人  決  定  票  數  委  員   姓   名  

林金村  
成  立  10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紀惠容、田秋堇、  
范巽綠、高涌誠、賴鼎銘、浦忠成、葉大華  

不成立  1 賴振昌  

 

三、監察委員蔡崇義、陳景峻就由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

之「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

」負責該工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

管理科前上校工程參謀官陳其麟

向承攬的營造公司暗示新屋有裝

潢需求，共收受衛浴設備等價值

新臺幣 18 萬 5,912 元之物品，核

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院台業壹字第 1110731158 號 

 

主旨：公告監察委員蔡崇義、陳景峻就由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之「

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負責該

工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前上校

工程參謀官陳其麟，向承攬的營造公

司暗示新屋有裝潢需求，共收受衛浴

設備等價值新臺幣 18 萬 5,912 元之

物品，核有重大違失，提案彈劾，經

審查決定彈劾成立。  

依據：監察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監察院 111 年 8 月 9 日彈劾案審查會

審查決定：「陳其麟，彈劾成立」。 

二、相關附件：  

(一) 111 年 8 月 9 日劾字第 17 號彈劾

案文。  

(二) 111 年 8 月 9 日劾字第 17 號彈劾

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 

 

彈劾案文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陳其麟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

處，前上校工程參謀官（相

當簡任第 10 職等）；已於

109 年 5 月 27 日退伍。 

貳、案由：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

承辦之「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

負責該工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前

上校工程參謀官陳其麟向承攬的營造公

司暗示新屋有裝潢需求，共收受衛浴設

備等價值新臺幣（下同）18 萬 5,912 元

之物品，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

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被彈劾人陳其麟自 103 年 6 月 1 日起，

擔任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下稱政戰局）

軍眷服務處（下稱政戰局眷服處）營建

管理及工程規劃科中校工程參謀官、中

校科長，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升為上

校科長；政戰局眷服處營建管理及工程

規劃科與不動產科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整併為資產及營建管理科（下稱資

建科），陳其麟自該日起調整職務擔任

該科上校工程參謀官，負責協助該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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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綜理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全般業務、管

制保固修繕及工程專案爭議調解，係依

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之公務員（附件 1，第 1 頁至第

10 頁）。陳其麟於 99 年至 104 年間負

責督導「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

自 104、105 年均經審計部發現該工程

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通知

國防部改善。嗣於 106 年 8 月、107 年

5 月以及 108 年 4 月間，陳其麟因收受

承包廠商所給予之不正利益，經法務部

廉政署偵辦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

認陳其麟收受廠商不正利益，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附件 2，第 11

頁至第 69 頁）。嗣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下稱臺中地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5 年 10 月，褫奪公權 6 年（附件 3，第

70 頁至第 138 頁）。陳其麟不服提起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

中高分院）110 年度軍上訴字第 5 號判

決（附件 4，第 139 頁至第 193 頁），

認陳其麟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

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5 年 2 月，褫奪

公權 6 年（註 1）。茲將被彈劾人之各

項違失事實與證據，詳述如下：  

一、 國防部軍備局採購中心於 99 年辦理

「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由

鉅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明

公司）於 99 年 7 月 8 日以 7 億

6,780 萬元得標（上開工程係由吳○

成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造，啟達建

築師事務所專案管理），李○昇係

鉅明公司副總經理，負責該公司營

運管理工作，尤○茂係鉅明公司工

程師，鉅明公司指派其至政校後勤

區工務所擔任機電主任，負責政校

後勤區工程工地各項機電、水電等

工作。陳其麟於下列時、地，分別

為下列違失行為：  

(一) 鉅明公司承攬政校後勤區工程，

履約期間自 99 年 7 月 8 日起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因鉅明公司

曾申報停工，工期展延至 103 年 4

月 30 日，惟鉅明公司遲至 104 年

4 月 10 日始申報竣工，並接續辦

理申請使用執照、工程初驗、正

驗，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驗收完竣

，於 105 年 6 月 30 日完成交屋，

且依政校後勤區基地工程契約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約定：「本工

程全部竣工正式驗收合格之次日

起，由乙方（鉅明公司）保固，

保固金按工程總造價 3％計算，保

固期間規定如下：「建築物之裝

修、機電管線及道路工程、自來

水工程等，保固期間為 1 年。」

政戰局眷服處於 1 年保固保證期

屆滿，指派時任資建科工程參謀

官陳其麟擔任驗收官，於 106 年 7

月 17 日辦理「完工交屋後建物保

全與設備（施）維護保養」驗收

，並於初驗程序檢出 4 項缺失要

求鉅明公司補正。詎料，陳其麟

明知其擔任驗收官，負責驗收「

完工交屋後建物保全與設備（施

）維護保養」是否符合契約規範

，該工程之管制保固修繕為其職

務上之行為，竟基於對於職務上

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於 106

年 7 月間某日，在政校後勤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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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地，於開會後對尤○茂表示

其家中新屋有裝潢需求，要求鉅

明公司交付水電衛浴材料之賄賂

供其裝潢使用。尤○茂向陳其麟

表示需向鉅明公司請示，並將上

情報告及詢問李○昇是否配合陳

其麟要求，李○昇認陳其麟為「

完工交屋後建物保全與設備（施

）維護保養」項目驗收官，有通

過驗收與否權限，為順利請領 1

年期保固責任解除之保固金，遂

與尤○茂基於對於公務員職務行

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推由尤

○茂與陳其麟聯絡，陳其麟則於

106 年 7 月 23 日、25 日、31 日、

8 月 6 日，承前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收受賄賂之同一犯意，以行動

電話通訊軟體 LINE（以下關於

LINE 文字對話內容均原文照錄，

不予更正錯別字）向尤○茂稱：

「有洗臉盆櫃嗎」、「TOTO」、

「有這牌子的」、「你就一併處

理」、「數量有確定了」、「我

再傳給你」、「阿強講的是這些

型號嗎」、「就用同廠牌的，看

起來比較順眼」、「合宜梯廳崁

燈是不是 15cm.110v， led 黃光的

」、「電腦馬桶座是免痣馬桶嗎

」、「你有白色原木門板嗎」、

「有送洗臉盆吧」而與尤○茂期

約「水電衛浴材料」之賄賂。尤

○茂即依陳其麟提供之「水電衛

浴材料」品項、規格及數量，按

陳其麟住處裝潢進度，接續於 106

年 8 月 10 日、11 日、12 日、15

日，向博麟水電衛浴材料有限公

司訂購價值共計 12 萬 7,283 元之

水電衛浴材料（含 Panasonic 牌星

光系列插座開關蓋板、浴室暖風

機、TOTO 牌馬桶、緩降便座、臉

盆、水龍頭等，下稱「水電衛浴

材料」），由不知情之博麟公司

自行或由經銷商將「水電衛浴材

料」之賄賂交付至陳其麟位於新

北市板橋區之房屋，再由不知情

之裝潢業者許○強安裝。陳其麟

收受上開賄賂後，於 106 年 8 月

22 日在政戰局眷服處會辦單上（

鉅明公司於 106 年 8 月 8 日以鉅

明政字第 106004 號函陳報政戰局

補正驗收資料），以資建科驗收

官之職務，在「意見」欄表明「

106 年 7 月 17 日驗收所見缺失，

承商補正資料，經書面審查結案

，符合契約相關規範，同意驗收

合格」在經主計科、監察科會辦

後，由不知情之承辦人陳○國於

106 年 8 月 24 日 10 時 30 分擬具

簽呈載明「承商資料已完成補正

，經會辦驗收官及審監單位均同

意驗收合格」、「奉核後，函復

鉅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陳其麟

於 106 年 8 月 24 日 10 時 40 分審

閱後，在該簽呈之承辦人欄上蓋

用職章；政戰局於 106 年 8 月 25

日以國政眷服字第 1060008151 號

函復鉅明公司「驗收資料補正案

同意備查」後，不知情之承辦人

陳○國於 106 年 9 月 11 日 14 時擬

具簽呈載明「本局於 8 月 25 日函

復同意備查，依約應同意承商請

領完工交屋後建物保全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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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維護保養費用 429 萬 6,600 元

整」、「並直接匯入鉅明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松

竹分行，帳號 0000-000000000 號

帳戶內」陳其麟於 106 年 9 月 11

日 14 時 20 分許審閱後，在「臺

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承

商請領完工交屋後建物保全與設

備（施）維護保養費用計價案」

承辦單位欄蓋用職章，使鉅明公

司順利請領 1 年期保固保證金共

429 萬 6,600 元。嗣李○昇於 106

年 9 月 5 日召開鉅明公司內部會

議，就「政校公關費」以「主辦

陳其麟科長－裝潢水電設備→七

月提出請尤主任經台中廠商叫貨

，費用約 18 萬」進行面報，鉅明

公司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將 12 萬

7,283 元匯入尤○茂申設之合作金

庫大園分行帳號 0000000000000

號帳戶，尤○茂於 106 年 11 月 2

日以前揭銀行帳戶匯款予博麟公

司支付前開水電衛浴材料費用。  

(二) 政戰局眷服處核算鉅明公司工期

，認逾期日數為 351 日，依政校

後勤區基地工程契約第 34 條規定

，扣罰逾期違約金達契約總價之

20％上限即 1 億 6,199 萬 9,640 元

。鉅明公司不服扣罰金額，於 106

年 5 月 24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下稱公共工程委員會）申

請履約爭議調解。公共工程委員

會於 106 年 6 月 19 日、7 月 14 日

、8 月 8 日發函政戰局及鉅明公司

，定於 106 年 6 月 29 日、7 月 26

日、8 月 30 日，分別召開第 1 至

3 次調解會議，政戰局指派陳其麟

率不知情之承辦工程師陳○國與

會，且依政校後勤區基地工程契

約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約定：「

（二）屋頂、牆壁滲漏等非建築

結構體、機電設備，工程保固期

限為 3 年。」3 年保固期至 107 年

11 月 26 日屆滿。詎料，陳其麟明

知其受政戰局指派參與履約爭議

調解會議，且鉅明公司前開 3 年

保固期將屆滿，該工程之管制保

固修繕及工程專案爭議調解等均

屬於職務上之行為，竟為裝修前

述新屋，即承前對於職務上之行

為收受賄賂之接續犯意，於仍在

辦理履約爭議調解期間之 107 年 1

月 28 日 13 時 41 分許，以行動電

話通訊軟體 LINE 向尤○茂稱：「

可以幫我處理及安裝 TOTO 免治

馬桶嗎？」而要求 TOTO 牌免治

馬桶蓋 1 組之賄賂。尤○茂於 1

月 29 日 6 時 8 分回稱「我問看看

」後，即向李○昇報告上情，並

詢問是否配合陳其麟要求，李○

昇以國防部政戰局與鉅明公司間

就扣罰逾期違約金之總額存在歧

見，該等歧見仍在進行履約爭議

調解之程序，為順利進行履約爭

議調解程序及請領 3 年期保固保

證金，遂與尤○茂基於對於公務

員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

，推由尤○茂於 1 月 29 日 7 時 0

分向陳其麟表示「OK 有幾個」因

此期約 TOTO 牌免治馬桶蓋 1 組

之賄賂後，陳其麟仍承前基於對

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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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於 1 月 29 日 15 時 7 分、

15 時 24 分，再以行動電話 LINE

通訊軟體向尤○茂表示：「面紙

的有嗎？」「置衣架平台 2」而要

求置物架 2 只（即抽取式衛生紙

架）及置衣平台架 2 組之賄賂後

，尤○茂、李○昇承前對於公務

員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同一犯意

聯絡，於 1 月 29 日 16 時 34 分、

1 月 30 日 6 時 16 分，以 LINE 通

訊軟體回稱：「要給我數量及編

號」、「下午二點要我到哪裡等

」、「還是要傳地址給我」因此

期約置物架 2 只及置衣平台架 2

組之賄賂後，尤○茂於 107 年 1

月 31 日 10 時 11 分，以行動電話

通訊軟體 LINE 詢問陳其麟：「有

可能不要再折疼（應為「騰」）

就此結束嗎」陳其麟知悉尤○茂

係詢問關於政戰局可否接受調解

建議之事，於同日 10 時 24 分、

10 時 25 分，回稱：「難」、「再

經過一個法律程序」表示政戰局

將不接受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履約

爭議調解建議，仍須進行仲裁程

序後，陳其麟於 107 年 3 月 2 日 8

時 36 分，承前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收受賄賂之同一犯意，以行動電

話通訊軟體稱：「加 2 組毛巾環

」而要求毛巾環 2 組之賄賂，尤

○茂、李○昇承前對於公務員職

務行為交付賄賂之同一犯意聯絡

，於 3 月 2 日 8 時 38 分，以

LINE 通訊軟體回稱：「好」因此

期約毛巾環 2 組之賄賂。政戰局

眷服處於 107 年 3 月 9 日召開內

部「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

履約爭議調解案協調會議」陳其

麟出席該會議，會議結論係不同

意接受工程會調解結果，國防部

於 107 年 3 月 19 日以國政眷服字

第 1070002457 號令、於 107 年 3 月

23 日以國政眷服字第 1070002687 號

函表示不同意公共工程委員會調

解建議案，惟李○昇以上開工程

履約爭議雖經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7 年 3 月 30 日公告調解不成立

，鉅明公司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聲請將該工程履約爭議提付仲

裁，尚有仲裁程序仍須進行，且

有 3 年期保固責任解除之保固金

待請領，仍與尤○茂基於對於公

務員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

絡，推由尤○茂依陳其麟所要求

、期約之前述「衛浴設備」品項

、規格及數量，於 107 年 5 月 10

日向博麟公司訂購陳其麟所要求

價值 4 萬 8,699 元之 TOTO 牌溫水

洗淨便座 1 組、置衣平台 2 組、

毛巾環 2 組、置物架 2 只（下稱

衛浴設備），博麟公司於 107 年 5

月 11 日將「衛浴設備」送至陳其

麟前揭房屋以交付賄賂。陳其麟

收受上開賄賂後，鉅明公司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以即期支票，支付博

麟公司上開費用，陳其麟即於 108

年 1 月 22 日在「政校後勤區新建

工程 3 年期保固保證責任解除案

」簽文，於承辦單位欄位核章同

意，使鉅明公司順利請領 850 萬

4,981 元之 3 年期保固保證金。  

(三) 鉅明公司於 107 年 7 月 9 日向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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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營建仲裁協會（嗣更名為臺灣

仲裁協會）提出仲裁聲請狀，臺

灣仲裁協會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

12 月 4 日、108 年 1 月 25 日發函

政戰局及鉅明公司，定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108 年 1 月 17 日、

108 年 3 月 22 日分別召開第 1 至

3 次仲裁詢問會，政戰局由陳其麟

率承辦工程師陳○國與會，另鉅

明公司李○昇、尤○茂亦均參與

歷次仲裁詢問會。詎料，陳其麟

明知該工程專案爭議調解為其職

務之行為，且受國防部眷服處指

派而率承辦工程師陳○國參與仲

裁詢問會，於參加 3 次仲裁詢問

會後，公告仲裁判斷結果前之期

間，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

賄賂之犯意，於 108 年 4 月 12 日

10 時 20 分許，以行動電話通訊軟

體 LINE 向尤○茂稱：「（傳送「

大甲媽祖平安祈福酒」圖片）幫

我看有沒有賣這組」尤○茂詢價

獲知每箱為 4,950 元，報與陳其麟

知悉，尤○茂於 108 年 4 月 12 日

10 時 58 分詢問陳其麟「先看要多

少」、「我先買」時，陳其麟旋

於 108 年 4 月 12 日 10 時 58 分、

10 時 59 分、12 時 7 分、12 時 28

分回以「什麼意思」、「還先看

勒，你要負責喔」、「有多少箱

」、「給我 2」而要求「大甲媽祖

平安祈福酒（下稱媽祖祈福酒）

」2 箱之賄賂後，尤○茂將上情報

告李○昇，李○昇甚感不滿，認

陳其麟索求無度，已超過鉅明公

司預算而拒絕。尤○茂則以鉅明

公司與政戰局就上開工程履約爭

議將有仲裁判斷結果，若拒絕陳

其麟，陳其麟如對仲裁判斷有意

見，或日後向國防部政戰局主張

撤銷仲裁判斷，將不利於鉅明公

司承攬之政校後勤區工程結案，

仍單獨基於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

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 108

年 4 月 12 日 15 時 22 分以行動電

話通訊軟體 LINE 回以：「有訂了

兩箱」同意陳其麟上開要求，購

買「媽祖祈福酒」 2 箱（價值

9,930 元，含匯款費用 30 元）於

108 年 4 月 16 日 18 時 12 分許，

親送至陳其麟上開住處管理室以

交付賄賂，由不知情之管理室人

員轉交陳其麟收受。臺灣仲裁協

會於 108 年 4 月 15 日以台營仲字

第 108097 號函檢送 107 年度台仲

聲字第 11 號仲裁判斷書，認國防

部政戰局應返還鉅明公司 1 億

3,121 萬 9,716 元，及自 107 年 7

月 11 日起至清償日止 5％之利息

，並於 108 年 4 月 17 日送達國防

部政戰局。嗣因李○昇為了解國

防部政戰局有無於仲裁判斷書送

達之日起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於 108 年 5

月 16 日指示尤○茂邀約陳其麟在

新北市板橋區亞東醫院樓下星巴

克咖啡私下見面，李○昇詢問陳

其麟有關國防部政戰局是否提起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獲知國防部

將接受仲裁判斷結果，退還鉅明

公司 1 億 3,121 萬 9,716 元。李○

昇於 108 年 8 月間，以尤○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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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明公司老員工，為公司墊付「

媽祖祈福酒」2 箱之款項，始事後

同意尤○茂核銷該筆費用，尤○

茂於 108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交際費

申請書，李○昇核可同意以交際

費名目核銷「媽祖祈福酒」之

9,930 元支出，由鉅明公司沖銷費

用。 

二、 上開違失行為，業據被彈劾人陳其

麟於 109 年 2 月 27 日於檢察官偵訊

時供稱：「（你於 106 年、107 年間

，擔任上校工程參謀官，對於政治

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的政校工程

案，於政校工程案驗收、調解期間

及仲裁期間，關於督導政校工程案

業務上的行為，收受尤○茂及鉅明

營造的不正利益，分別為 12 萬

7,283 元、4 萬 8,699 元、9,930 元，

涉犯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不正利益

罪，你是否認罪？）對，我認罪。

」等語；於 109 年 2 月 27 日法官羈

押訊問時供稱：「我都承認。我都

認罪。」等語；於 109 年 4 月 22 日

法官延長羈押訊問時供稱：「對檢

察官聲請羈押及聲請延長羈押之犯

罪事實都承認，我都認罪。」等語

；於 109 年 5 月 27 日送審訊問時供

稱：「我承認我有犯罪行為。」等

語甚詳（上開相關筆錄詳附件 5，第

194 頁至第 206 頁）。另本院於 111

年 1 月 19 日詢問陳其麟本人（附件

6，第 207 頁至第 210 頁），摘錄如

下： 

(一) 你於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

查組）、臺中地檢署及臺中地院

歷次所為之陳述，及上開司法調

查之事實、證據，是否屬實？調

查過程有無遭威脅、利誘或其他

不正（不當）調查程序？答：沒

有。 

(二) 就臺中地院 109 年度軍訴字第 4

號刑事判決（註 2）認定之相關犯

罪事實或法律判斷，承認部分為

何，否認部分為何？答：承認，

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還有爭議。  

(三) 103 年間的水電衛浴設備，你有沒

意見。答：沒有。  

(四) 2 箱的金門高梁（媽祖祈福酒）你

有沒意見。答：沒有。  

(五) 要還錢你有還嗎？答：沒有。  

(六) 你辦採購是你不知廉潔關係？答

：我沒想那麼多，只是想說叫廠

商幫忙買。  

(七) 你頻繁請廠商幫忙不知道會有廉

政問題，尤其是軍中的問題？答

：我是因為剛好搬家才會請廠商

幫忙買，找優惠的東西，之後我

忘了付錢。  

(八) 得標廠商你拜託他買東西，你有

受過專業知識，你還是透過得標

廠商你這樣不合邏輯？答：當初

有討論請裝潢公司幫忙匯錢過去

，或直接匯給水電廠商，但只是

電話聯絡而已。  

三、 綜上，被彈劾人對於收受廠商給與

之衛浴設備等價值 18 萬 5,912 元之

物品，均坦承不諱；刑事犯罪部分

，案經臺中地院及臺中高分院判決

（註 3），認係構成「貪污治罪條例

」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不違背職

務收受賄賂罪，對於被彈劾人就上

述 3 項違失行為認定並無歧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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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實堪以認定。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按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前公務員服

務法（註 4）（本案被彈劾人相關違

失行為時應適用之法律，下同），

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規定：「公務

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

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 5 條規定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

，不得……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

為」第 6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

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

……。」第 16 條規定：「……公務

員於所辦事件，不得收受任何餽贈

。」上開規定於 111 年 6 月 22 日修

正時僅作條次調整及文字修正，並

不影響法律效果（註 5）；另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第 3 點規定：「公務

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

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

之利益。」第 4 點規定：「公務員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再

按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 3 點第 1

項規定：「國軍人員應依法執行職

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

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 4

點第 1 項規定：「國軍人員不得贈

與或要求、期約、收受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財物、優惠交易、食、

宿、交通、娛樂、旅遊、冶遊、其

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等不

正利益。……」  

二、 被彈劾人陳其麟於 86 年自國防大學

中正理工學院（更名前為中正理工

學院）畢業後，即擔任軍職，自 103

年 6 月 1 日起，擔任國防部政戰局

眷服處營建管理及工程規劃科中校

工程參謀官、中校科長，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升為上校科長、工程參

謀官，服役期間逾 20 年，長期服務

軍中及受國家栽培，竟於辦理其法

定職務權限之履約保固修繕、爭議

調解及參與仲裁判斷程序期間，分

別向廠商要求、期約及收受「水電

衛浴材料」、「衛浴設備」及「媽

祖祈福紀念酒」三項之犯罪所得各

12 萬 7,283 元、4 萬 8,699 元、9,930

元，合計 18 萬 5,912 元等不正之利

益。核其所為，違反行為時公務員

服務法第 1 條、第 5 條、第 6 條、

第 16 條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

點、第 4 點（註 6）等規定。 

綜上論結，被彈劾人身為軍人，擔負保家

衛國重責大任，誠實廉潔乃基本要求，竟

利用其法定職務權限之機會，向廠商要求

、期約及收受相關不正之利益，雖未違背

其職務，然造成廠商極大困擾，斲喪國軍

整體形象，枉費國家苦心栽培，除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刑法相關罪責外，亦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國軍

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等規定，嚴重敗壞官箴

，違失情節重大事證明確，具公務員懲戒

法第 2 條事由且有懲戒之必要，爰依憲法

第 97 條第 2 項及監察法第 6 條之規定提案

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註：本文所提附件資料均予省略。  

註 1：本案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  

註 2： 本院詢問時，臺中高分院尚未為第二

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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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陳其麟所為三項違失行為，臺中地院

第一審認定上述違失行為一、之（一

）與（二）係被彈劾人分別起意；臺

中高分院 110 年度軍上訴字第 5 號判

決均係基於同一收受賄賂犯意、侵害

同一國家法益之行為，依一般社會通

念實難強行分割，而屬於同一接續犯

所包攝之範圍。  

註 4：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公務員服務

法全文 27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但

第 12 條施行日期另定。  

註 5： 111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公務員服務

法第 1 條：「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

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

務」、第 6 條：「公務員應公正無私

、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

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

7 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

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第 17 條

（原 16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餽

贈長官財物或於所辦事件收受任何餽

贈。……」  

註 6：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 3 點第 1 項

、第 4 點第 1 項亦有雷同之規定。  

 
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111 年劾字第 17 號彈劾案  
提  案   
委  員  

蔡崇義、陳景峻  

被  付  
彈劾人  

陳其麟：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前上校工程參謀官（相當簡任第 10 職

等）；已於 109 年 5 月 27 日退伍。 

案  由  

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之「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負責該工

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前上校工程參謀官陳其麟向承攬的營造公司暗示新屋

有裝潢需求，共收受衛浴設備等價值新臺幣 18 萬 5,912 元之物品，核有重大違

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決  定  

一、陳其麟，彈劾成立。 
二、投票表決結果：  
  陳其麟：成立 拾參 票，不成立  零  票。  
三、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無。  
四、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除向懲戒法院提出外，並應逕送各

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無。  

投票表決結

果委員名單  
詳附件  

移  送   
機  關  

懲戒法院  

審  查   
委  員  

張菊芳、施錦芳、鴻義章、林盛豐、蘇麗瓊、林文程、王美玉、王麗珍、林國明、

蕭自佑、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 

主  席  張菊芳  
審查會  
日  期  

11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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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7 號彈劾案  
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被付彈劾人  決  定  票  數  委  員   姓   名  

陳其麟  
成  立  13 

張菊芳、施錦芳、鴻義章、林盛豐、蘇麗瓊、

林文程、王美玉、王麗珍、林國明、蕭自佑、

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  
不成立  0  

 
＊＊＊＊＊＊＊＊＊＊＊＊＊＊＊＊＊ 

糾  正  案 
＊＊＊＊＊＊＊＊＊＊＊＊＊＊＊＊＊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為衛生福利部 106 年修正「兒童

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過程

未做好政策影響評估及宣導，疏

未考量市場檢驗量能及管理單位

能否於期限內完成備查之執行能

力，即冒然強制實施兒童遊戲場

設施應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TAF）認證之檢驗機構所

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及規範修

正前已設置者，亦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內完成

備查程序，致 110 年爆發全國兒

童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之亂

，引發廣大民怨。據本院調查臺

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共融旋轉盤

」案及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瞭解，

檢驗標準認定不一、法規未與時

俱進、檢驗機構擔心停權而限縮

解釋等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之

連鎖效應，衛生福利部怠忽職守

未事前預防，以致爭議蔓延擴大

，嚴重影響兒童遊戲權益，確有

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9 日 
發文字號：院台社字第 1114330249 號 
 
主旨：公告糾正衛生福利部 106 年修正「兒

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過程未

做好政策影響評估及宣導，疏未考量

市場檢驗量能及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

內完成備查之執行能力，即冒然強制

實施，致 110 年爆發全國兒童遊戲場

（遊具）檢驗塞車之亂，引發廣大民

怨等，確有違失案。  

依據：111 年 7 月 27 日本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第 6 屆第 12 次會議決

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 

公告事項：糾正案文 1 份。 

 

糾正案文 

壹、被糾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貳、案由：衛生福利部 106 年修正「兒童遊

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過程未做好政

策影響評估及宣導，疏未考量市場檢驗

量能及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內完成備查

之執行能力，即冒然強制實施兒童遊戲

場設施應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之檢驗機構所開立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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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報告，及規範修正前已設置者，亦

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內完成備查程序，致 110 年爆發全

國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之亂，

引發廣大民怨。據本院調查臺北市立兒

童新樂園「共融旋轉盤」案及諮詢專家

學者意見瞭解，檢驗標準認定不一、法

規未與時俱進、檢驗機構擔心停權而限

縮解釋等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之連鎖

效應，衛生福利部怠忽職守未事前預防

，以致爭議蔓延擴大，嚴重影響兒童遊

戲權益，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防止兒童

傷害事件發生，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

部）訂定「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下稱兒童遊戲場規範），適用於

設置兒童遊戲場設施之各場所。據訴：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於民國（下同）

105 年新增之共融遊戲設備「共融旋轉

盤」，為臺灣第 1 座輪椅可直接進入使

用之旋轉設備，其符合歐洲標準（

European Norm，簡稱 EN，由歐洲標準

委員會制定），卻不符合國內的 CNS

標準，而目前國內又沒有檢驗機構（註

：依兒童遊戲場規範規定，該檢驗機構

必須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下

稱全國認證基金會，簡稱 TAF】）具備

CNS 以外的標準檢驗資格，故共融旋

轉盤面臨檢驗不合格將被強制拆除。此

外 110 年全國各地遊戲場（遊具）檢驗

塞車已久，爭議頻傳，許多遊戲場蓋完

要排隊等候檢驗才能啟用，引發廣大民

怨。經調閱臺北市政府、衛福部、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內

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等機關卷證

資料，並於 111 年 1 月 17 日赴新北市

淡水區竹圍國小及三芝區兒一公園現場

履勘，同年 2 月 14 日諮詢專家學者，

同年 4 月 7 日履勘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

小、大安區和平實驗國小「共融式遊戲

場」，同年月 25 日詢問衛福部（含社

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標檢局

、國教署等機關人員，發現主管機關衛

福部確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

。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 衛福部 106 年修正「兒童遊戲場規

範」過程未做好政策影響評估及宣

導，疏未考量市場檢驗量能及管理

單位能否於期限內完成備查之執行

能力（涉及改善經費），即冒然強

制實施兒童遊戲場設施應取得全國

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檢驗機構

所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規範修正

前已設置者，亦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內完成備查程

序。為符合規定，教育部乃向行政

院爭取預算於 109 年補助全國公立

國小及公私立幼兒園遊戲場改善經

費，致短期間內檢驗量大增，及部

分檢驗機構陸續遭停權影響，造成

全國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

之亂，引發廣大民怨；而營建署以

地方自治範疇屬地方政府權責，無

預算可補助之消極處理態度以對；

標檢局聲稱是否採認 TAF 認證之檢

驗機構及國家標準，係屬規範主管

機關衛福部權責，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也可自行認可檢驗機構及訂定

管理規範，然當衛福部採用納為規

範管理時，該局並未提醒未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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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檢驗量能等管理問題；衛福

部雖表示修法過程共召開 11 次會議

並經機關同意，惟思慮未盡周妥並

防患於未然，以致釀成全國性風暴

，核有疏失。  

(一) 91 年屢發生兒童使用麥當勞等速

食餐廳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受傷情

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

同年 6 月 20 日召開「研商餐飲業

附設兒童遊樂場之主管機關相關

事宜會議」，內政部於 92 年 4 月

9 日函頒「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

施安全管理規範」（組改後該業

務併入衛福部社家署），規範對

象僅限於私部門附設兒童遊樂設

施。嗣衛福部於 106 年 1 月 25 日

修正規範名稱為「兒童遊戲場規

範」，取消各行業之限制，擴及

公園、學校、公立幼兒園、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文教單位、觀

光遊憩、森林遊樂區及專營性質

的兒童遊戲場。該規範第 7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兒童遊戲場設施

設置者，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

應檢具「由取得我國簽署國際實

驗室認證聯盟（ ILAC）相互承認

協議（MRA）認證機構（註：該

認證機構為全國認證基金會，由

經濟部、國營事業、公設財團法

人及民營機構等單位捐助成立）

核發 CNS 17020 或 ISO/IEC 17020

認證證書之檢驗機構，所開立具

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及

其他表件，陳報該管兒童遊戲場

主管機關備查。同點第 2 項規定

：「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

遊戲場設施，應於 3 年內檢具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至第 5 款表件

向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完成

備查手續」。後因遊戲場數量較

多之幼兒園、學校及公園難於期

限內完成，衛福部於 110 年 8 月

10 日修正兒童遊戲場規範，將備

查期限延長至 112 年 1 月 24 日前

完成。另行政院林萬億政務委員

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及 110 年 3 月

10 日主持相關會議，請相關單位

依限完成，並加強宣導。 

(二) 110 年全國各地國小、幼兒園、公

園等頻傳兒童遊戲場（遊具）檢

驗塞車，已完工須排隊等候檢驗

（看得到、玩不到），及檢驗標

準不一等爭議，經詢據相關主管

機關及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略以：  

1. 衛福部（社家署）：  

(1) 106 年 1 月 25 日兒童遊戲場

規範修正後，各場域遊戲場管

理單位陸續進行專業檢驗，管

理單位及設備廠商對於檢驗標

準及品質不一始提出異議，為

加速疑義案件釐清，110 年 5

月起社家署與標檢局共同成立

「兒童遊戲場業務聯繫平臺」

，同年 10 月起標檢局定期召

開「兒童遊戲場案例國家標準

釋疑研討會」，透過平臺與研

討會就國際標準、無標準及國

家標準等檢驗疑義逐一建立共

識。 

(2) 教育部於 109 年 7 月向行政院

爭取中長程計畫補助公立國民

小學兒童遊戲場改善經費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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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億元；另國教署編列 6 億

元預算補助幼兒園，進行兒童

遊戲場改善工作，因短期暴增

檢驗需求，致 110 年安排檢驗

費時。  

(3) 至於全國遊戲場（遊具）備查

情形，自 106 年修正兒童遊戲

場規範迄 111 年 2 月 15 日為

止，完成檢驗率為 54.3％（詳

表 1、2），未來將持續列管

各場域執行進度（註：本院

111 年 4 月 25 日詢問最新進

度，衛福部表示，截至 111 年

4 月 14 日為止，完成檢驗率

為 66％）。 

 

表 1 衛福部「遊戲場（遊具）備查情形調查表」（截至 110 年 1 月 13 日） 

主管 

機關 
場域 

備查情形 

（截至 107 年 

1 月 31 日） 

場域 

備查情形 

（截至 108 年 

1 月 31 日） 

場域 

備查情形 

（截至 109 年 

1 月 31 日） 

備查情形 

（截至 110 年 

1 月 31 日） 

總家數 

A 

備查 

家數 

B 

完成

備查

比率 

B/A 

總家數 

A 

備查 

家數 

B 

完成

備查

比率 

B/A 

總家數 

A 

備查 

家數 

B 

完成 

備查 

比率 

B/A 

總家數 

A 

備查 

家數 

B 

完成 

備查 

比率 

B/A 

國教署 

公立、私

立國小、

公私立幼

兒園 

7,643 376 5％ 

公立幼兒

園、國小 
4,077 429 11％ 

公立、私

立國小 
2,500 489 20％ 2,410 725 30％ 

公立幼兒

園 
341 113 33％ 294 150 51％ 

私立幼兒

園、國小 
2,799 104 4％ 

私立幼兒

園 
2,793 242 9％ 2,634 480 18％ 

小計 6,876 533 8％ 小計 5,634 844 15％ 5,338 1,355 25％ 

教育部 教育機構 17 4 24％ 教育機構 3 1 33％ 教育機構 3 2 67％ 2 2 100％ 

營建署 公園 2,969 399 13％ 公園 2,820 440 16％ 公園 3,074 806 26％ 3,085 1,224 40％ 

文化部 文化機構 0 0 0％ 文化機構 8 6 75％ 文化機構 12 11 92％ 13 10 77％ 

故宮博

物院 
文化機構 0 0 0％ 文化機構 0 0 0％ 文化機構 1 0 0％ 1 1 100％ 

經濟部 
專營 48 17 35％ 專營 33 20 61％ 專營 40 29 73％ 36 24 67％ 

百貨賣場 7 1 14％ 百貨賣場 13 7 54％ 百貨賣場 20 16 80％ 19 12 63％ 

食藥署 餐飲業 236 207 88％ 餐飲業 238 203 85％ 餐飲業 274 219 80％ 209 186 89％ 

醫事司 醫療院所 7 1 14％ 醫療院所 0 0 0％ 醫療院所 0 0 0％ 2 2 100％ 

觀光局 
樂園、飯

店 
56 16 29％ 

樂園、 

飯店 
53 32 60％ 

樂園、飯

店 
96 60 63％ 62 24 39％ 

退輔會 農場 2 0 0％ 農場 2 0 0％ 農場 2 2 100％ 2 2 100％ 

社家署 社福機構 31 14 45％ 社福機構 24 18 75％ 社福機構 22 21 95％ 22 22 100％ 

合計  11,016 1,035 9％  10,070 1,260 13％  9,178 2,010 22％ 8,791 2,864 33％ 

 



監察院公報【第 3287 期】 

‧45‧ 

表 2 衛福部「遊戲場（遊具）備查情形調查表」（截至 111 年 2 月 15 日） 

 
 

2. 標檢局：  

(1) 衛福部於 106 年修正兒童遊

戲場規範，開始強制要求兒

童遊戲場須取得經 TAF 認證

之檢驗機構所開立具認證標

誌之合格檢驗報告，原規定

所有遊戲場須於 109 年 1 月

24 日前完成檢驗及備查，後

因各場域主管機關反映設備

老舊，預算不足，無法改善

等困難，衛福部遂延後 3 年

（112 年 1 月 24 日前）須完

成檢驗及備查。  

(2) 教育部於 109 年獲行政院補

助 21 億元，進行全國 22 縣

市 3 千多個國小幼兒園案場

改善，並須於 111 年底前完

成檢驗及驗收，短時間內檢

驗量暴增，外界遂針對檢驗

機構能量不足，檢驗疑義等

提出關切。  

(3) 該局於 106 年前未曾接獲主

管機關或其他場域主管機關

（皆含廠商）請求協助解決

檢驗量能及標準爭議，嗣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接獲國教署

請求協助兒童遊戲場檢驗量

能問題，該局立即邀集社家

署等相關單位成立「兒童遊

戲場檢驗量能研商會議」平

臺及「兒童遊戲場案例國家

標準釋疑研討會」，以解決

檢驗量能問題。  

(4) 檢驗能量是否充足，除檢視

檢驗機構家數因素外，亦須

視當時之市場需求（即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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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經費改善、已改善完

工待檢驗案場數多寡）、法

規是否窒礙難行等因素，106

年當時雖僅有 4 家檢驗機構

，亦無反映檢驗能量不足問

題。 

(5) 為降低兒童遊戲場檢驗費用

，該局自 110 年 11 月 3 日成

立「兒童遊戲場檢驗量能研

商會議」平臺，採行「縣市

認養」、縮短交通往返次數

方式，媒合檢驗機構進行國

小、幼兒園、公園等案場檢

驗，使檢驗成本費用降低並

提升檢驗效率。  

3. 國教署：  

(1) 為維護兒童遊戲安全，衛福

部於 110 年 8 月 10 日修訂兒

童遊戲場規範，要求各場所

附設兒童遊戲場鋪面、遊戲

設備等，都應符合 CNS 12642

、CNS 12643 等國家標準及相

關法規，規定 106 年 1 月 25

日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

遊戲場設施，應於 6 年內（

即 112 年 1 月 24 日前）完成

備查。  

(2) 經查公立國小共 2,596 校，設

有遊戲場校數計 2,463 校，於

109 年 1 月底，約有 1,700 多

校完成檢驗盤點，493 校完成

備查，備查率 20％。而公立

國小共有 4 千多座遊戲場，

所需改善數量龐大，考量各

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針對部

分未設置或因安全疑慮先行

拆除遊戲場之學校，亦有協

助設置遊戲場，爰向行政院

爭取經費，於 109 年 7 月 6

日核定公立國民小學兒童遊

戲場改善計畫，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該署核定 22 縣市

共 1,814 校進行遊戲場改善。

另考量幼兒園亦有固定式遊

戲場改善需求，該署業就公

共化幼兒園（含公立及非營

利）、準公共幼兒園及一般

私立幼兒園遊戲場改善經費

，核定補助 2,886 園。  

(3) 查 TAF 網站，110 年 5 月時

獲認證之兒童遊戲場檢驗機

構有 7 家，惟 110 年 5、6 月

陸續有檢驗廠商被停權，導

致原已短缺之檢驗能量問題

更趨嚴峻，地方政府亦反映

檢驗量能不足問題，經多次

向衛福部（含社家署）及標

檢局反映學校無法辦理驗收

等問題，該署於 110 年 11、

12 月及 111 年 1、2 月陸續出

席 13 次標檢局召開之檢驗量

能會議，討論已完工尚未檢

驗國小之協處，針對未媒合

檢驗廠商之學校，已請標檢

局分組由 10 家檢驗機構協助

處理，預計 111 年 12 月 31

日備查率可達 90％  

4. 營建署：  

(1)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公園綠

地之設立及管理為市（縣）

自治事項，公園、綠地、廣

場等附設兒童遊戲場設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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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係屬各縣（市）政府權

責。礙於中央政府長期財政

困難，已無預算可補助各縣

（市）政府，近年為落實地

方自治，已將補助地方一般

經常性、基本設施等經費直

撥各縣（市）政府，由各縣

（市）政府衡量其施政優先

緩急分配運用。對於兒童遊

戲場尚未完成備查案場，每

年不定期函請各縣（市）政

府寬籌經費委託專業機構辦

理檢驗，並掌握時效積極配

合辦理。  

(2) 為達成衛福部兒童遊戲場規

範第 7 點第 2 項「已設置之

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 106 年 1

月 25 日規範修正後 6 年內（

即 112 年 1 月 24 日前）檢具

相關表件完成備查手續」規

定，該署 111 年已召開 4 次

管控會議，如有縣（市）政

府未能於期限前完成備查手

續，將要求提出改善計畫並

於完工後儘速安排檢驗。其

次，兒童遊戲場設施在未檢

驗合格（包括已完工、尚未

完工）及拆除前，原則禁止

對外開放使用；如已對外開

放使用，應嚴加管理及維修

保養，以避免公共安全意外

發生。  

5. 專家學者：  

(1) 77 年在消基會倡導下，經濟

部於 78 年已訂有標準，行政

院責成當時的兒童局於 92 年

訂定管理規範，所以不是沒

有法，只是大家都沒有按照

規定走。  

(2) 92 年法規已經規定要符合

CNS 12642、12643 標準，只

是大家沒有照標準做，106 年

修法規定必須要在 109 年以

前檢驗備查完畢，給了 3 年

緩衝期限，到了 108 年才開

始緊張。我們曾洽檢驗公司

瞭解，量能是足夠的，只是

前面大家沒有人要驗。  

(3) 衛福部負責管理規範修訂，

現在 3 年 1 次檢驗及檢驗量

能不足、塞車等問題，是始

料未及，當初修訂規範時沒

有考量到這些風險要怎麼處

理，現在這些問題已緩解，

檢驗最高峰已過。  

(三) 至於衛福部 106 年 1 月 25 日修正

兒童遊戲場規範過程，有無討論

評估經 TAF 認證兒童遊戲場檢驗

機構的檢驗能量及執行層面問題

，經詢據衛福部及標檢局說明略

以： 

1. 衛福部：  

(1) 修法過程中，有邀請標檢局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檢驗機構代表、事故傷害及

兒童福利相關專家學者及民

間團體，兒童遊戲場中央、

地方主管機關，共召開 11 次

研修會議。  

(2) 研修過程中，標檢局表示，

若於規範中規定，新設置之

兒童遊戲場應取得 TAF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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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驗機構所開立具有認證

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向主

管機關備查，基於市場機制

，檢驗機構自會取得 TAF 認

證，執行面應無問題。  

2. 標檢局：  

(1) 衛福部 106 年修正規範，邀

集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民

間團體共召開 11 次會議研商

，當時衛福部或各場域主管

機關皆未針對檢驗機構之檢

驗能量及執行層面等問題與

該局及 TAF 討論。  

(2) 是否採認 TAF 認證之檢驗機

構，係屬規範主管機關衛福

部權責。TAF 提供第三者認

證係自願性認證，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可依機關需求，

決定是否採用 TAF 認證；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可自行

認可檢驗機構，不採用 TAF

認證。  

(3) 該局並非兒童遊戲場主管機

關，爰未有全國兒童遊戲場

案場相關數據，且 106 年衛

福部修正規範時，未接獲各

場域主管機關及該部反映檢

驗量能問題。  

(4) 又依據衛福部 106 年兒童遊

戲場規範第 6 點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僅開放採用國家標

準 CNS（無國家標準方參酌

國際或區域性標準），當時

並未提及檢驗機構對於國際

標準、區域性 EN 標準或美國

ASTM（美國材料試驗協會）

標準的檢驗執行能力。  

(5) 國家標準為採自願性方式實

施，是否為強制性要求，由

權責主管機關依法引用，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可不採

用國家標準，自行訂定相關

管理規範。  

(四) 惟本院接獲反映兒童遊戲場（遊具

）檢驗量能不足，學校無法即時辦

理驗收使用（拉起封鎖線長達 1 年

以上），衍生履約爭議；另有檢驗

機構挑案接單，嚴重影響兒童遊戲

權益，經本院於 111 年 1 月 17 日

、4 月 7 日履勘瞭解如下： 

1.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小「110 年

度改善兒童遊戲場」，110 年 9

月 30 日竣工，同年 11 月 11 日

驗收合格，該校於同年 9 月 20

日、12 月 15 日分別委託○○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檢驗公司）、美商○○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美商○○檢驗台灣分公

司）辦理檢驗，迄本院 111 年 1

月 17 日履勘日，尚未媒合到檢

驗時間。  

2.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兒一公園

景觀設施改善工程」，本院 111

年 1 月 17 日履勘時，公園尚在

施工中，但「溜滑梯」已完工

，承商於 110 年 10 月 7 日與 8

家符合 TAF 認證 CNS 12642 之

檢驗機構聯繫，得到「皆已排

滿，暫不接案」答復，始知悉

有檢驗量能不足問題。嗣提出

媒合需求，由美商○○檢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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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分公司檢驗，該公司於 111

年 1 月 7 日初步勘查提出改善

意見，另再擇期勘驗。  

3.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小「共融

式遊戲場工程」，本案於 110

年 5 月完工，施工廠商曾洽台

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等 7 家檢驗公司辦

理檢驗未果，最後洽○○工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辦理初驗，同年 12 月

28 日複驗合格。  

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實驗國小「

共融式遊戲場工程」，本案於

106 年 10 月竣工，同年 11 月檢

驗合格後開始使用，嗣依兒童

遊戲場規範每 3 年須辦理 1 次

檢驗，該校於 109 年 4 月向○

○○申請於 11 月檢驗表示須改

善，同年 12 月校方得知○○○

被停權，迄 110 年 10 月復權，

遂安排於同年 10、12 月兩次會

勘，提供改善方法修正，111 年

3 月複驗結果，2 座遊具合格，

1 座待改善。 

(五) 綜上，衛福部 106 年修正「兒童

遊戲場規範」過程未做好政策影

響評估及宣導，疏未考量市場檢

驗量能及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內

完成備查之執行能力（涉及改善

經費），即冒然強制實施兒童遊

戲場設施應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認證之檢驗機構所開立之

合格檢驗報告；規範修正前已設

置者，亦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內完成備查程序

。為符合規定，教育部乃向行政

院爭取預算於 109 年補助全國公

立國小及公私立幼兒園遊戲場改

善經費，致短期間內檢驗量大增

，及部分檢驗機構陸續遭停權影

響，造成全國兒童遊戲場（遊具

）檢驗塞車之亂，引發廣大民怨

；而營建署以地方自治範疇屬地

方政府權責，無預算可補助之消

極處理態度以對；標檢局聲稱是

否採認 TAF 認證之檢驗機構及國

家標準，係屬規範主管機關衛福

部權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

可自行認可檢驗機構及訂定管理

規範，然當衛福部採用納為規範

管理時，該局並未提醒未來可能

發生之檢驗量能等管理問題；衛

福部雖表示修法過程共召開 11 次

會議並經機關同意，惟思慮未盡

周妥並防患於未然，以致釀成全

國性風暴，核有疏失。  

二、 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量能問題

涉及市場供需等諸多因素影響，從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共融旋轉盤

」案及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瞭解

，檢驗標準認定不一、法規未與時

俱進、檢驗機構擔心停權而限縮解

釋等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之連鎖

效應，相關主管機關怠忽職守未事

前預防，以致爭議蔓延擴大，一發

不可收拾，方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於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會議，請社家

署會同標檢局建立聯繫平臺機制處

理，凸顯相關部會橫向聯繫失調且

各自為政，行政效能不彰，核有怠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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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標準，內

政部 92 年 4 月 9 日函訂之「各行業

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第 7 點規定，應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CNS 12642（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

）、12643（遊戲場鋪面材料衝擊吸

收性能試驗法）或其他國際相關標

準。嗣後國家標準新增 CNS 15912

（遊戲場用攀爬網及安全網／格網

之設計、製造、安裝及測試）及

CNS 15913（軟質封閉式遊戲設備

）等。以 CNS 12642：2016「公共

兒童遊戲場設備」標準為例，共有

15 個章節內容，第六章節為「性能

要求事項」，其中「6.5 壓碎點及剪

切點」規範要求「兩個相對運動組

件之交合點，或正常搖擺角度下，

搖擺元件（例：鐘擺式翹翹板、軌

道吊車等）的靜態支撐構件與堅硬

支撐構件間開口，不得產生壓碎點

或剪切點。壓碎點或剪切點為可在

1 處或多處卡住直徑 16mm 棍子的

任何點」。第八章節為「設備」，

臚列平衡木、攀爬架、上肢運動設

備、滑桿、滑梯、鞦韆、擺盪式閘

及門、旋轉木馬、滾軸滑梯、蹺蹺

板、彈簧搖動設備、滾木、軌道車

、頂蓋、梅花樁等共 15 項遊具之規

範要求。106 年 1 月 25 日修正之兒

童遊戲場規範第 7 點第 2 項規定：

「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

場設施，應於 3 年內檢具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至第 5 款表件向該管

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

」。 

(二)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由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下稱教育局】委託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臺北捷運公司】經營管理）為

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共融式遊戲

場政策，於 105 年增設「共融旋

轉盤」遊具（詳附圖），經財團

法人臺灣○○暨○○○○研發中

心依 CNS 12642 規範檢驗合格，

105 年 12 月 7 日正式驗收合格後

次日啟用。由於該遊具係 106 年 1

月 25 日修正兒童遊戲場規範前設

置，依同規範第 7 點規定，須於 3

年內檢具經 TAF 認證之檢驗機構

所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

報告完成備查手續，爰臺北捷運

公司於 109 年 6 月 22 日委託○○

檢驗公司執行檢驗，結果為不合

格，不符合項目為 CNS 12642 章

節 6.5 壓碎點及剪切點，經臺北捷

運公司與遊具原廠討論仍無進一

步改善方案，由於使用年限屆期

，故臺北捷運公司向教育局申請

報廢，經該局於 110 年 5 月 5 日函

准。嗣有民眾陳情本案以及社家

署與標檢局為因應遊戲場檢驗疑

義成立兒童遊戲場業務聯繫平臺

，爰教育局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邀

集國教署、標檢局、社家署及 3

位專家學者召開現場履勘會議，

由於專家學者意見分歧，A 委員未

置可否，B 委員認為「此設備並無

缺點及壓碎點的問題，應可符合

檢驗要求」，C 委員認為「不符合

6.5 條款」，教育局續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函請標檢局釋疑，該局於

111 年 1 月 11 日函復表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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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業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召開『兒

童遊戲場案例標準適用釋疑研討

會』討論，共識為可依國家標準

CNS 12642 第 6.5 節壓碎點及剪切

點規定執行檢驗，請教育局轉知

園方向檢驗機構提出複驗申請」

，嗣臺北捷運公司於 111 年 1 月

19 日再次委託○○檢驗公司辦理

複驗，結果合格，教育局表示，

後續將辦理帳值增加事宜。

 

 
圖 「共融式旋轉盤」檢驗不合格爭點  

 

(三) 對於○○檢驗公司 109 年 6 月 22

日第 1 次檢驗與 111 年 1 月 19 日

複驗結果不同，經請標檢局說明

略以：「第 1 次檢驗結果不符合

事項，包含 CNS 12642 第 6.5 節『

壓碎點與剪切點』，以及第 9.1.1

節『各遊具應有 1 個使用區，且

包括無障礙物鋪面，該鋪面符合

CNS 12643 中有關設備墜落高度之

規定』，○○檢驗公司遂核發不

合格報告。111 年 1 月 19 日複驗

，針對 109 年 2 項不合格部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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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該局 110 年 11 月 18 日召開之

釋疑研討會共識執行檢驗，結果

如下：1.第 6.5 節：出入口之安全

壓桿非支撐構件，其接觸點需人

為施加外力始可接觸，且於其下

方已設置軟質橡膠墊並有顯著『

小心夾手』警語提醒，以及告示

牌上亦有注意事項，經評估已降

低傷害風險，該項符合規定。2.第

9.1.1 節：已修繕更新為單片式橡

膠彈性地墊，使用區最小距離符

合規定」。對此，本院諮詢專家

學者意見略以：「1.共融旋轉盤是

歐洲進口，可以用 CNS 標準檢驗

，問題出在檢驗公司對『壓碎點

、剪切點』的認定標準不一樣；

其接到許多反映，以前使用都沒

出事，現在檢驗卻說不安全。2.共

融旋轉盤案是共通性問題，其常

參加現勘，現場各說各話，此涉

及各專業領域。國內很早就有進

口很多歐盟標準的遊具，百分之

九十都通過，當時是以 CNS 標準

檢驗，但沒有現在那麼嚴格。3.現

在的檢驗爭議送到標檢局，有找

各協會等相關單位討論釋疑，發

現 80％的案件沒有問題，是檢驗

公司檢驗員個人的專業判斷問題

；另外就是現行標準沒有規範的

部分，檢驗員就不檢驗，現在

TAF 評鑑嚴謹，檢驗員的專業判

斷被限縮，不敢下決定，怕被停

權。4.擺盪大索、雙滑桿較屬 EN

標準，ASTM 則沒有規範，美國標

準規定比較寬鬆，沒有講到細節

問題，EN 規定比較詳細」。至於

檢驗量能是否足夠，經詢據標檢

局說明略以：「1.除檢視檢驗機構

家數外，亦須視當時之市場需求

（即案場是否有經費改善、已改

善完工待檢驗案場數多寡）、法

規是否窒礙難行等因素，106 年當

時雖僅有 4 家檢驗機構，亦無反

映檢驗能量不足問題。2.目前已完

工案場可由需求單位自洽檢驗機

構，或透過該局平臺會議媒合等 2

種方式進行檢驗，目前已完工案

場透過媒合機制，均可進行檢驗

，無找不到檢驗機構之情事，檢

驗能量足夠」。  

(四) 綜上，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

量能問題涉及市場供需等諸多因

素影響，從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

「共融旋轉盤」案及本院諮詢專

家學者意見瞭解，檢驗標準認定

不一、法規未與時俱進、檢驗機

構擔心停權而限縮解釋等複合式

因素所引發出來之連鎖效應，相

關主管機關怠忽職守未事前預防

，以致爭議蔓延擴大，一發不可

收拾，方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於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會議，請社家署

會同標檢局建立聯繫平臺機制處

理，凸顯相關部會橫向聯繫失調

且各自為政，行政效能不彰，核

有怠失。  

綜上所述，衛福部 106 年修正「兒童

遊戲場規範」過程未做好政策影響評

估及宣導，疏未考量市場檢驗量能及

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內完成備查之執

行能力，即冒然強制實施兒童遊戲場

設施應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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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檢驗機構所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

，及規範修正前已設置者，亦應於 3

年（110 年 8 月 10 日延長為 6 年）內

完成備查程序，致 110 年爆發全國兒童

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之亂，引發

廣大民怨。據本院調查臺北市立兒童

新樂園「共融旋轉盤」案及諮詢專家

學者意見瞭解，檢驗標準認定不一、

法規未與時俱進、檢驗機構擔心停權

而限縮解釋等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

之連鎖效應，衛福部怠忽職守未事前

預防，以致爭議蔓延擴大，方由行政

院政務委員於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會

議，請社家署會同標檢局建立聯繫平

臺機制處理，凸顯相關部會橫向聯繫

失調且各自為政，行政效能不彰，核

有違失，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1 項及監

察法第 24 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

政院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王幼玲、趙永清、范巽綠、蕭自佑 

 

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雲林縣

政府同意張○○及其配偶陳○○

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土保持計畫，惟未落實施工檢查

，對於違規事實之認定又未能切

合實際，衍生後續豪雨沖刷導致

水土流失等情事，招致外界有規

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議，核

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8 日 
發文字號：院台財字第 1112230209 號 
 

主旨：公告糾正雲林縣政府同意行為人得以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

畫，惟未落實施工檢查，對於違規事

實之認定又未能切合實際，衍生後續

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招致

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議

，核有違失案。  

依據：111 年 8 月 3 日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

會第 6 屆第 25 次會議決議及監察法

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  

公告事項：糾正案文 1 份。 

 

糾正案文 

壹、被糾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貳、案由：雲林縣政府同意張○○及其配偶

陳○○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

土保持計畫，惟未落實施工檢查，對於

違規事實之認定又未能切合實際，衍生

後續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招

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議

，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雲林縣斗六市○○段（下同）314-16、

314-21 至 314-29 地號等 10 筆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均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

地，且位於山坡地，以及經濟部礦務局

公告之土石禁採區範圍內，經張○○（

下稱張員）及其配偶陳○○（下稱陳員

）各自擬具農業經營計畫書及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分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實

施農業經營所需之整坡作業。嗣民國（

下同）110 年 1 月間，遭人檢舉疑似超

挖濫墾，引發社會媒體關切。雲林縣政

府雖稱已先後裁罰兩次，合計新臺幣（

下同）18 萬元，並限期改善，惟 110

年 6 月、110 年 8 月兩次颱風，現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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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土流失，且相關法規審查與機制有

無疏漏仍待釐清，爰決議推派調查。  

 本案經函請雲林縣政府查復，嗣因臺灣

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於

110 年 12 月 9 日以違反水土保持法，

將張、陳兩員提起公訴，爰向該署調閱

偵辦系爭土地遭人非法開發涉嫌違反水

土保持案件全卷，再於 111 年 1 月 26

日會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下稱水保局）及雲林縣政府前往現地履

勘，111 年 3 月 22 日邀請專家學者辦

理諮詢會議，111 年 4 月 25 日約請雲

林縣政府相關業務人員到院詢問，再函

請水保局、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斗六市

公所補充說明。經調查發現，雲林縣政

府涉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

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 雲林縣政府受理審查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時，忽視系爭土地地勢陡峻，未

詳查地形、坡度等現況資料，復以「

申報面積未達 2 公頃」，且「僅為移

除既有竹及雜木等之植物」為由，率

予同意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

水土保持計畫，又未考量排水防災等

措施，既未要求設置任何水土保持設

施，亦未針對裸露坡面敷蓋植生，衍

生後續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

，招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之訾議，該府殊值檢討。 

(一) 按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

第 1 項）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

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

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

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一、從

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第 2 項）前項水土保持計畫

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

利用之許可。……（第 4 項）第 1

項各款行為，屬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種類，且其規模未達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者，其水土保持計畫

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

；其種類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二) 次按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第 3 條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

區內從事本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

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

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 2 千立方公

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

如下：……二、從事農、林、漁

、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

業：未滿 2 公頃者。……」 

(三) 再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坡地農場之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應將農地水土保持有關

之安全排水、農路系統、用水及防

災設施等，配合其作物栽培及經營

管理，作有系統之規劃配置。」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坡地農場規劃

時得視場區需要，設置緩衝帶，其

水土保持之主要規劃項目如下：一

、安全排水：包括截水溝、排水溝

、草溝、跌水、小型涵管、Ｌ型側

溝、過水溝面等。二、農路系統：

包括農路、園內道及作業道等。三

、用水設施：包括坡地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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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抽水設施、輸配管設施、蓄

水設施等。四、防災設施：包括截

水溝、防風定砂、蝕溝治理、農地

沉砂池等。」第 48 條規定：「農地

整坡作業指於宜農牧地內，以機械

開挖整地、整修坡面，使其利於農

場耕作管理。」第 135 條規定：「

（第 1 項）水土保持施工中，除應

依水土保持計畫及本規範相關規定

確實施作外，並應加強臨時防災措

施。（第 2 項）臨時防災措施之規

劃設計，應以圖說呈現各施工階段

之配置，並確實執行。（第 3 項）

防汛期間，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加強

維護及管理基地內各項臨時防災措

施。」 

(四) 依上述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

山坡地內從事農地開發利用所需

之整坡作業前，應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

其整坡作業面積未滿 2 公頃，且

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

方分別未滿 2 千立方公尺，其水

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代替。又坡地農場規劃其水

土保持項目時，應就安全排水、

農路系統、用水及防災設施等，

配合作物栽培及經營管理，作有

系統之規劃配置。  

(五) 查本案系爭土地先後由張員於 107

年 1 月間，以及陳員於 107 年 6

月間，以水土保持義務人之名義

，各自擬具農業經營計畫書及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分別向雲林

縣政府申請於 314-26、 314-28、

314-29 地號等 3 筆土地（合計面

積 19,873 平方公尺），以及 314-

16、314-21 至 314-25、314-27 地

號等 7 筆土地（合計面積 19,874

平方公尺），實施農業經營所需

之整坡作業，並經雲林縣政府分

別以 107 年 3 月 30 日府水土二字

第 1073709100 號函、107 年 12 月

26 日府水土二字第 1073752478 號

函核定其等提送之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張、陳兩員申請範圍如

表 1、圖 1）。 

 

表 1 張、陳兩員申請農業經營整坡作業土地一覽表 
陳員申請部分  張員申請部分  

地號 面積（㎡）  地號 面積（㎡）  
314-16 2,500 314-26 6,624 
314-21 2,500 314-28 6,624 
314-22 2,500 314-29 6,625 
314-23 2,500 合計 19,873 
314-24 2,500   
314-25 2,500   
314-27 4,874   
合計 19,874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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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張、陳兩員申請農業經營整坡作業範圍示意圖 

註：□右側 3 筆：為張員申請範圍；□左側 7 筆：為陳員申請範圍。  

 

(六) 次查張、陳兩員所提之農業經營

計畫書均載述，「目的：為辦理

鑑界、地形測量及從事咖啡生產

所需」；「整地作業方式及使用

機具：採用 120 型以下挖土機 1

部，僅為移除既有竹及雜木等之

植物」；又雲林縣政府核定之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則顯示，張員

申報範圍內，並未設置任何水土

保持設施；至於陳員申報範圍內

，則准予開挖整地 394.2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363.6 立方公尺，施

工期間將設置臨時性沉砂池 2 座

、臨時性土溝 2 條，均於完工後

移除。  

(七) 嗣因張、陳兩員施作過程中，涉

及開挖整地，不僅造成坡面裸露

，致生水土流失，遭雲林地檢署

提起公訴，又其等為夫妻，卻先

後以相鄰之 3 筆及 7 筆土地，向

雲林縣政府申請農業整坡，各自

申請面積均將近 2 公頃，幾為得

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上限

，招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

審查之訾議。針對其等是否縮減

開發規模以規避提出水土保持計

畫，以及兩案簡易水土保持申報

書間為何未留設緩衝帶、未設置

永久性水土保持設施，或臨時性

防災設施等情，雲林縣政府復稱

略以：  

1. 該兩案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

查階段皆受該縣水土保持服務

團技師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314-26 

314-16 

314-21 

314-22 

314-23 

314-28 

314-29 314-24 

314-25 

3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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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審查及檢

核其適法性，經審查其內容尚

符相關規定。  

2. 該兩案申請內容雖為農業整坡

之除草行為，惟施作整坡為「

採用 120 型以下挖土機 1 部，

僅為移除既有竹及雜木等之植

物」，皆無開挖整地改變地形

連續性行為；又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

開挖植穴、中耕除草等作業，

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

核，故無刻意縮減開發規模以

規避提出水土保持計畫。 

3. 張員申請核定後，陳員於 3 個

月後才送審，對縣府而言，其

等是不同的水土保持義務人，

是 2 個個體，也沒有連續性的

整坡作為。  

4. 其等申請內容為移除表面植生

，無開挖整地行為，未涉及坡

面土壤開挖擾動行為，故未要

求分期施作，亦未要求設置緩

衝帶。另其等申請目的僅為鑑

界進行移除喬木及雜草，故無

設置永久性水土保持設施，或

臨時性的防災設施。  

(八) 惟查：  

1. 張、陳兩員送審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時，所檢附之身分證明

文件已明載兩人互為配偶，雲

林縣政府殊難諉為不知。其等

既為夫妻，從事相同性質之開

發行為，卻先後以相鄰之 3 筆

及 7 筆土地，向雲林縣政府申

請從事農業經營所需之整坡作

業，申請面積分別為 1.9873 公

頃、1.9874 公頃，均稍低於得

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上

限（2 公頃），自難謂無藉切割

面積，縮減開發規模，規避水

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虞。雲林縣

政府不察，未從整體考量合併

檢討其應辦理水土保持之規模

，率予同意其等得以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

，核有疏失。  

2. 次按中耕除草係指在作物生育

期中，利用鋤或中耕器在行株間

加以淺耕，使土壤再變疏鬆，兼

有除草效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會）101 年 2 月 15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11861123 號

函已有明示，其與本案係針對人

力無法移除的既有竹木，採用挖

土機等動力機械去除，兩者顯不

相同。雲林縣政府認為本案如屬

中耕除草作業，本免擬具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送主管機關審核，

其等既已自行提出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故無刻意縮減開發規模

以規避提出水土保持計畫云云，

核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3. 再查，本院詢據雲林縣政府表

示，申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時無須檢附坡度資料，因此並

無系爭土地之坡度資料等語。

本院爰至「地籍圖資網路便民

服務系統」，以該兩案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間之界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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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其南北縱深約 188 公尺，

等高線上所載之海拔高度從 200

公尺上升至 250 公尺，換算坡

度約 26.60％【計算式為：（

250-200） /188≒26.60％】；並

至「數值地形模型加值應用服

務」平台，以該兩案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之申請範圍為例，

略估系爭土地範圍內，坡度超

過三級坡者，其面積超過 6 成

，足證當地地勢陡峻（如圖 2、

3）。張、陳兩員係採用挖土機

移除既有竹木，甚難不涉及坡

面土壤開挖擾動，而且其等土

地相鄰，中間未規劃緩衝帶或

隔離綠帶，申請整坡面積合計

高達 3.97 公頃，然而張員部分

卻沒有任何排水防洪設施，陳

員部分也只有兩條南北方向之

臨時性土溝及兩座臨時性沉砂

池，難以達到坡地安全之維護

。據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即表

示：「依原檢附農業經營計畫

書應只是清除地物及竹木，照

講不應該用到 120 型挖土機」

、「水利處審查時，應依農業

處同意之農業經營計畫，實質

審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不

應忽視挖土機具出現之開挖整

地樣態，而讓其審核通過」。  

  

 
圖 2 坡度計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院至「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測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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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坡度分級估算略圖  

資料來源：本院至「數值地形模型加值應用服務」平台套繪估算。  

 

(九) 綜上所述，雲林縣政府受理審查

張、陳兩員擬具之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時，忽視系爭土地地勢陡

峻，未詳查地形、坡度等現況資

料，復以其等「申報面積未達 2

公頃」，且「僅為移除既有竹及

雜木等之植物」為由，率予同意

其等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

替水土保持計畫，又未考量排水

防災等措施，既未要求設置任何

水土保持設施，亦未針對裸露坡

面敷蓋植生，衍生後續豪雨沖刷

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招致外界

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議

，該府殊值檢討。  

二、 雲林縣政府於張、陳兩員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開工後，僅針對張員施

作範圍辦理期初輔導及施工中檢查

各 1 次，針對陳員施作部分則未辦

理相關施工檢查；即便嗣後接獲檢

舉，經會勘認定張員未依核定計畫

內容施作，而於 109 年 1 月 31 日裁

罰，並限期改善，惟違規改善期間

，行為人持續違規開挖整地，改變

地形，該府一無所悉，監督不力，

殊值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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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2 條規

定：「（第 1 項）山坡地之經營

人、使用人或所有人應依主管機

關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期

限，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第 3 項）主管機關對前 2

項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隨

時稽查。」  

(二) 次按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第 26 條規定：「（第 1 項）主管

機關於水土保持施工期間，得實

施檢查，製作紀錄。……（第 3

項）第 1 項之檢查，主管機關得

視需要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

機關（構）或團體辦理。」 

(三) 查雲林縣政府於 107 年 3 月 30 日

核定張員提送之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後，張員於 107 年 4 月 25 日

開工（註 1），雲林縣政府嗣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辦理施工期初輔

導會勘，復於 107 年 8 月 14 日會

同該縣水土保持服務團技師辦理

施工中檢查會勘。然而，雲林縣

政府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核定陳

員提送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後

，陳員於 108 年 1 月 14 日開工（

註 2），惟從雲林縣政府函復資料

，未見該府針對陳員施作部分辦

理施工期初輔導或辦理施工中檢

查。 

(四) 再按農委會 106 年 7 月 20 日農授

水保字第 1061858174 號函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略以：針對違

規後續之處理，請依決議所列 3

點管理措施，加強實施：1.山坡地

違規行為後續之改正，應加強檢

視相關改正措施或指定實施項目

，應以對地表擾動最少為原則；

必要時並應於實施期間提高檢查

頻率，以避免違規行為人透過改

正達到擴大開發目的。2.針對合法

申請案件擴大違規者，倘違規範

圍持續惡意擴大，建議於裁罰基

準加重裁罰。3.針對違規熱區加強

巡查，以即時制止。  

(五) 查雲林縣政府於 108 年 12 月底接

獲檢舉後，該府於 109 年 1 月 17

日辦理 314-26、314-28 及 314-29

地號等 3 筆土地現地會勘，認定

張員未依核定計畫內容施作整坡

作業，違規面積約 600 平方公尺

，而以該府 109 年 1 月 31 日府水

土二字第 1093702944 號函裁處 6

萬元，並要求立即停工，以及提

送水土保持處理維護計畫送府核

備。張員嗣於 109 年 2 月 7 日提

送水土保持處理維護計畫予雲林

縣政府，遞經審核及修正後，該

府以 109 年 6 月 3 日府水土二字

第 1093718168 號函備查水土保持

處理維護計畫，並請張員於 109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改善報府查驗

。張員嗣因未能如期完成改善，

再經雲林縣政府同意展延工期至

110 年 2 月 28 日。 

(六) 雲林縣政府雖稱，上述違規改善期

間，該府曾於 109 年 9 月 2 日、

109 年 9 月 14 日、109 年 10 月 20

日輔導 3 次並完成太空包設置，惟

該府至 109 年 12 月底再次接獲檢

舉並到場稽查後，始發現 314-21、

314-22、314-23 及 314-27 地號等 4



監察院公報【第 3287 期】 

‧61‧ 

筆土地，未依上述水土保持處理維

護計畫內容施作，違規面積約

6,150 平方公尺。期間行為人違規

開挖整地，改變地形，該府竟一無

所悉，本應改善之措施反而加劇違

規開挖整地之結果。 

(七) 綜上所述，雲林縣政府於張、陳

兩員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開工後

，僅針對張員施作範圍辦理期初

輔導及施工中檢查各 1 次，針對

陳員施作部分則未辦理相關施工

檢查；即便嗣後接獲檢舉，經會

勘認定張員未依核定計畫內容施

作，而於 109 年 1 月 31 日裁罰，

並限期改善，惟違規改善期間，

行為人持續違規開挖整地，改變

地形，該府一無所悉，監督不力

，殊值檢討。  

三、 雲林縣政府固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先後 2 次現地會勘

，認定違規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與

6,150 平方公尺，而分別裁罰 6 萬元及

12 萬元。然而觀諸 109 年 2 月 5 日空

拍圖，系爭土地東側、南側部分範圍

均有明顯整地跡象，該府對於違規事

實之認定未切合實際，殊值檢討。 

(一) 按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規定：「（

第 1 項）未依第 12 條至第 14 條

規定之一所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

除依第 33 條規定按次分別處罰外

，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

正；屆期不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

土保持技術規範者，應令其停工

、強制拆除或撤銷其許可，已完

工部分並得停止使用。（第 2 項

）未依第 12 條至第 14 條規定之

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主管機關

核定而擅自開發者，除依第 33 條

規定按次分別處罰外，主管機關

應令其停工，得沒入其設施及所

使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

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

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並自第 1

次處罰之日起 2 年內，暫停該地

之開發申請。」第 33 條第 1 項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 12 條至第 14

條規定之一，未先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或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

持之處理與維護者，或違反第 23

條規定，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

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 

(二) 次按雲林縣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

裁罰基準第 2 點規定：「依水土

保持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3 條

第 1 項各款規定裁罰者，按其違

規面積大小，處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其裁罰基準

如下：違規面積在 1 千平方公尺

以下者，處新臺幣 6 萬元罰鍰；

逾 1 千平方公尺者，每增加 1 千

平方公尺者，加處新臺幣 1 萬元

，未滿 1 千平方公尺部分，以 1

千平方公尺計算。」  

(三) 是以，雲林縣政府針對未先擬具

水土保持計畫，或未依核定計畫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等違

反規定者，係按違規面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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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分級化裁罰，其中違規面積在 1

千平方公尺以下者，處 6 萬元罰

鍰；逾 1 千平方公尺者，每增加 1

千平方公尺，加處罰鍰 1 萬元，

未滿 1 千平方公尺部分，以 1 千

平方公尺計算；每次罰鍰最高額

以 30 萬元為限。 

(四) 查雲林縣政府針對本案先後裁罰 2

次： 

1. 第 1 次係雲林縣政府於 109 年 1

月 17 日辦理現地會勘，認定張

員於○○段 314-26、 314-28、

314-29 地號等 3 筆土地違規施

設道路，違規面積約 600 平方

公尺（寬度約 3 公尺，長度約

200 公尺），而以該府 109 年 1

月 31 日 府 水 土 二 字 第

1093702944 號函裁處張員罰鍰

6 萬元。 

2. 第 2 次則係雲林縣政府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往勘查，會勘

發現 314-21 、 314-22 、 314-23

及 314-27 地號等 4 筆土地，其

已裸露範圍應鋪設黑網或恢復

植生，未裸露範圍無規劃任何

水土保持處理維護項目，應保

持原有地形，惟現地擅自開挖

整地，超出水土保持處理維護

計畫內容，有未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進行整地，改變地形並設

置平台等情事，違規 面積約

6,150 平方公尺。該府原以 110

年 3 月 3 日 府 水 土 一 字 第

1103708184 號函，依水土保持

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雲林縣違反水土保

持法案件裁罰基準等規定，裁

處張員罰鍰 12 萬元。惟張員不

服，向農委會提起訴願，經農

委會 110 年 7 月 7 日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註 3）。雲林縣

政府嗣以 110 年 11 月 19 日府

水土二字第 1103742752 號函，

改以陳員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

畫，擅自從事開發作業，違規

面積仍為 6,150 平方公尺，並改

依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第 2 項、

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雲林縣

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罰基準

，裁處陳員罰鍰 12 萬元。 

(五) 雲林縣政府就其認定之違規範圍

，套繪如圖 4、5。  

 
  



監察院公報【第 3287 期】 

‧63‧ 

 
圖 4 雲林縣政府 109 年 1 月 17 日會勘認定違規範圍示意圖  

註：雲林縣政府第一次裁罰所認定之違規範圍如黃色區域所示。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提供（底圖拍攝日期為 108 年 8 月 8 日）。 

 
圖 5 雲林縣政府 109 年 12 月 31 日會勘認定違規範圍示意圖  

註：雲林縣政府第二次裁罰所認定之違規範圍如黃色區域所示。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提供（底圖拍攝日期為 110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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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查雲林縣政府係以 109 年 8 月 8 日

空拍圖作為圖 4 之底圖進行套繪，

惟從 109 年 2 月 5 日空拍圖來看，

該施工便道之範圍並不僅止於雲林

縣政府套繪之處，且該基地東側、

南側部分範圍均有明顯整地跡象（

如圖 6），顯示該府對於違規事實

之認定未切合實際。  

 

 
圖 6 109 年 2 月 5 日空拍圖 

註：紅色虛線部分似乎均有明顯整地跡象。  

資料來源：空拍圖是雲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雲林縣政府業管人員時，該員當庭呈送 

福○○○工程顧問公司（張員委託之水土保持技師）拍攝之空拍圖。  

 

(七) 詢據雲林縣政府自承：「東側、南

側部分，當時沒有注意到。」該府

並稱，張員擅自開闢施工便道，可

明顯研判改變地形之開挖整地面積

約為 600 平方公尺，故依法裁處；

109 年 2 月 5 日空拍圖，係該府於

110 年間取得之資料，無法作為 109

年當時裁處依據，且裁處時，現地

部分依核定計畫施作，部分屬違規

整地，現場較難判斷，爾後將導入

空拍系統協助研判坡地違規，避免

爭議等語。 

(八) 綜上所述，雲林縣政府固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

先後 2 次現地會勘，認定違規面

積為 600 平方公尺與 6,150 平方公

尺，而分別裁罰 6 萬元及 12 萬元

。然而觀諸 109 年 2 月 5 日空拍

圖，系爭土地東側、南側部分範

圍均有明顯整地跡象，該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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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事實之認定未切合實際，殊

值檢討。  

據上論結，雲林縣政府受理審查張、陳

兩員提送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時，忽

視系爭土地地勢陡峻，未詳查地形、坡

度等現況資料，率予同意其等得以簡易

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又

未考量排水防災等措施，既未要求設置

任何水土保持設施，亦未針對裸露坡面

敷蓋植生；該府復未落實施工檢查，對

於違規事實之認定又未能切合實際，衍

生後續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

招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

議，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規

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林盛豐、賴鼎銘、林郁容  

註 1： 張員申請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原預

定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完工，惟因無

法如期完工，先後 2 次向雲林縣政府

申請展延工期至 108 年 10 月 25 日。 

註 2： 陳員申請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原預

定於 108 年 7 月 13 日完工，惟因無

法如期完工，經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展

延工期至 109 年 1 月 13 日。 

註 3： 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之理由略以：「

……系爭處理維護計畫並非水土保持

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稱之水土保持計

畫，至為明確。況原處分機關係以

109 年 6 月 3 日函『同意備查』系爭

處理維護計畫，並非『核定』。從而

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依所提送之系

爭處理維護計畫內容施作之行為屬違

反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容有疑

義。……陳君經核定為其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之水土保持義務人，自有依

該核定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內容施作

之義務，而訴願人雖為陳君之配偶，

然並非該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水土

保持義務人，自無依該核定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內容施作之義務，其在前

開 7 筆土地擅自開挖整地、改變地形

之違規情節，難認屬違反水土保持法

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之行為……原處

分機關於會勘當日對於訴願人在系爭

314-21 等 4 筆土地上整地改變地形而

超出原核定系爭處理維護計畫內容改

善範圍之情事，係認定訴願人未擬具

水土保持計畫擅自進行整坡作業，理

應屬違反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

及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然原

處分機關於系爭裁處書中卻認定訴願

人係未依核定之系爭處理維護計畫內

容施作，違反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

規定，前後二者認定有明顯之不同，

則本案訴願人之違規事實究為何，即

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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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察委員張菊芳、趙永清、林郁容、王麗珍就被彈劾人林金村自88年間起至103年間，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知悉翁茂鍾或其相關聯公司為涉訟當事人，仍多次與翁茂鍾餐敘、會面交往，並收受翁茂鍾餽贈之襯衫及保健保養品，與涉訟當事人有不當接觸往來情事。以上各節，均有損法官之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直形象及法官職位尊嚴與職務信任，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三、監察委員蔡崇義、陳景峻就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眷服務處承辦之「臺北市政校後勤區新建工程」負責該工程驗收之資產及營建管理科前上校工程參謀官陳其麟向承攬的營造公司暗示新屋有裝潢需求，共收受衛浴設備等價值新臺幣18萬5,912元之物品，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糾 正 案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為衛生福利部106 年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過程未做好政策影響評估及宣導，疏未考量市場檢驗量能及管理單位能否於期限內完成備查之執行能力，即冒然強制實施兒童遊戲場設施應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檢驗機構所開立之合格檢驗報告，及規範修正前已設置者，亦應於3 年（110 年8 月10 日延長為6 年）內完成備查程序，致110 年爆發全國兒童遊戲場（遊具）檢驗塞車之亂，引發廣大民怨。據本院調查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共融旋轉盤」案及諮詢專家學者意見瞭解，檢驗標準認定不一、法規未與時俱進、檢驗機構擔心停權而限縮解釋等複合式因素所引發出來之連鎖效應，衛生福利部怠忽職守未事前預防，以致爭議蔓延擴大，嚴重影響兒童遊戲權益，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雲林縣政府同意張○○及其配偶陳○○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惟未落實施工檢查，對於違規事實之認定又未能切合實際，衍生後續豪雨沖刷導致水土流失等情事，招致外界有規避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之訾議，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All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fals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Impact
    /LucidaConsole
    /Tahoma
    /Tahoma-Bold
    /TimesNewRomanMT-ExtraBold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HUN <>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6.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6.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SKY <>

    /SUO <>
    /SVE <>
    /TU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6.0 and later.)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